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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要求，由云南建筑技术发展中心为主编单

位，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本导则。 

在导则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和吸收了

国内各地高层住宅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热水系统应用成果和经验，以国家及各地

太阳能热利用相关技术标准为依据，结合本省高层住宅太阳能热利用的现状和特

点，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完善，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的主要内容是：总则，术语，基本规定，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

用基础数据，高层住宅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专项设计，高层住宅太阳能与建筑一

体化设计，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与检验，高

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验收，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使用和管理维护及附录。 

本导则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云南建筑技术发展中心负责具

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修改的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云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法规技术处（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红塔东路 3号，邮编：6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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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和

促进云南省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优先使用、高效利用、规范运用，特结合

云南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云南省城市规划区内新建及改扩建的高层住宅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 

1.0.3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纳入建筑工程体系，统一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与建设工程同步投入使用。 

1.0.4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由具有相应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完成。 

1.0.5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计应纳入建筑节能设计专项审查，经审查

合格的方可准予施工。 

1.0.6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在不断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和科学试验的基础上，积极

采用经过鉴定的、行之有效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提高系统运

行效率、保障系统安全，优化运行管理。 

1.0.7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云

南省相关标准、规范、规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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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高层住宅 

本导则指十层及十层以上的住宅建筑。 

2.0.2 太阳能热水系统 

将太阳能转换成热能以加热水的装置。通常包括太阳能集热器、贮水箱、泵、

连接管道、支架、控制系统和必要时配合使用的辅助能源。 

2.0.3 太阳能集热系统 

用于收集太阳能并将其转化为热能传递到蓄热装置的系统，包括太阳能集热

器、管路、泵（强制循环系统）、换热器（间接系统）、蓄热装置及相关附件。 

2.0.4 集热器总面积 

太阳能热水系统整个集热器的最大投影面积，不包括那些固定和连接传热工

质管道的组成部分。 

2.0.5 排空系统 

在可能发生工质被冻结情况时，可将全部工质排空以防止冻害的太阳能集热

系统。 

2.0.6 排回系统 

在可能发生工质被冻结情况时，可将全部工质排回贮液罐或热水箱以防止冻

害的太阳能集热系统。 

2.0.7 防冻液系统 

采用防冻液作为传热工质以防止冻害的间接式太阳能集热系统。 

2.0.8 循环防冻系统 

在可能发生工质被冻结情况时，启动循环泵使工质循环以防止冻害的太阳能

集热系统。 

2.0.9 热泵 

利用驱动能使能量从低位热源流向高位热源的装置。 

2.0.10 空气源热泵 

以空气为低位热源的热泵。通常有空气/空气热泵、空气/水热泵等形式。 

2.0.11 水源热泵机组 

以水或添加防冻剂的水溶液为低温热源的热泵。通常有水／水热泵、水／空

气热泵等形式。 

2.0.12 地源热泵系统 

以岩土体、地下水或地表水为低位热源，由水源热泵机组、地热能交换系统、

建筑物内系统组成的供热、供冷系统。根据地热能交换形式的不同，地源热泵系

统分为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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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太阳能保证率 

太阳能集热系统提供的热量与系统所消耗的总热量的比值。 

2.0.14 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倾角 

太阳能集热器吸热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2.0.15 太阳能使用率 

住宅小区（或单体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供热水户数与小区（或单体住宅）

总户数的比值。 

2.0.16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专项方案设计 

为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做到太阳能与建筑协调统一，建筑各专业在规划设

计阶段、总图及建筑单体定案前，根据太阳能利用特性确定太阳能热水系统类型、

集热器等设备参数及布置位置，并将成果融入常规规划设计文件的过程。 

2.0.17 平屋面 

坡度小于 10 度的建筑屋面。 

2.0.18 坡屋面 

坡度大于等于 10度且小于 75度的建筑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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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高层住宅规划设计阶段应进行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专项方案设计。 

3.0.2 规划高层住宅布局、形状和朝向时，应充分考虑太阳能利用的要求。 

3.0.3 高层住宅太阳能使用率宜为 100%。 

3.0.4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应纳入项目建筑、结构、给排水及电气专业的设计

范围，设计深度应满足相应阶段要求。 

3.0.5 高层住宅应充分利用建筑屋顶、女儿墙、阳台、墙面等适宜位置布置太

阳能集热器。 

3.0.6 当高层住宅屋顶安装的太阳能集热器面积满足太阳能使用率 100%且太

阳能保证率大于 30%时，应采用屋顶集中集热系统为所有住户收集利用太阳能

加热生活热水；否则宜考虑利用建筑女儿墙、阳台、墙面等适宜位置布置太阳

能集热器；或采用多种集热系统组合构成的太阳能热水系统，以满足太阳能使

用率 100%供应生活热水。 

3.0.7 高层住宅在满足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要求的前提下宜优先采用自然循环

式太阳能集热系统。 

3.0.8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配置辅助能源加热设备，辅助能源加热设备

宜采用分户方式设置；在具备燃气供应条件的地区，可选用屋顶燃气集中加

热。 

3.0.9 高层住宅安装的太阳能热水系统，不得降低相邻建筑的日照标准。 

3.0.10 在既有高层住宅上增设或改造既有太阳能热水系统，必须经建筑结构安

全复核，并应满足建筑结构及其他相应的安全性要求。 

3.0.11 当采用集中式太阳能供热水系统时，应安装分户计量装置。 

3.0.12 安装在建筑物上的太阳能集热器应规则有序、排列整齐。太阳能热水系

统配备的输水管和电器、电缆线应与建筑物其他管线统筹安排，同步设计、同

步施工，安全、隐蔽、集中布置，便于安装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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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基础数据 

4.0.1 高层住宅每户年平均日 60℃热水用水量不低于 80L/户。 

4.0.2 计算太阳能集热器时，温和地区南区、中区及夏热冬暖地区水的初始温

度取 15℃，其他地区水的初始温度取 10℃；本省建筑热工气候分区见附录 C。 

4.0.3 太阳能贮热水箱设计温度统一取 60℃。 

4.0.4 高层住宅太阳能使用率为 100%时，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保证

率不低于 30%；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保证率不低于 40%。 

4.0.5 当高层住宅太阳能使用率无法满足 100%时，太阳能保证率应不低于

50%。 

4.0.6 太阳能集热器布置宜满足冬至日正午 12 时无遮挡。 

4.0.7 平屋面安装的太阳能集热器南向布置时倾角宜取当地纬度值；东西向放

置的全玻璃真空管集热器的安装倾角可适当减少；云南省各地纬度值见附录

A。 

4.0.8 立面（女儿墙、墙面或阳台）安装的太阳能集热器倾角应小于 70o；横置

式真空管太阳能集热器可以垂直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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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层住宅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专项方案设计 

5.0.1 高层住宅建筑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阶段的节能设计专篇应对太阳能利用

进行系统规划、分析。 

5.0.2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应在规划条件基础上，单体建筑设计方案中，结合

建筑物外形设计确定各单体建筑太阳能集热器等设备的具体位置和集热面积。 

5.0.3 给排水专业根据建筑专业提供的单体建筑方案及项目所在地气候数据等

参数，确定太阳能热水系统方案及主要设备参数，包括采用的系统类型、集热

器面积、贮热水箱大小、辅助加热方式等。 

5.0.4 给排水专业根据确定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参数，与建筑其他专业协商确定

单体建筑方案中太阳能集热器、贮热水箱等设备的布置方案。 

5.0.5 建筑专业应根据各单体建筑太阳能集热器布置方案进行日照模拟分析和

建筑方案优化。 

5.0.6 给排水专业应将太阳能热水设备的布置位置、荷载提交结构专业。 

5.0.7 给排水专业应将太阳能热水设备的布置位置、用电负荷、控制方式等参

数提交电气专业。 

5.0.8 结构专业应考虑太阳能热水设备荷载。 

5.0.9 电气专业应满足太阳能热水设备用电要求及安全，同时应考虑相应设备

的防雷、接地措施。 

5.0.10 相同户型住宅建筑的太阳能集热器布置位置宜统一。 

5.0.11 太阳能集热器吸热面法线应朝南或正东、正西以南，不得正东、正西以

北布置集热器；特殊情况下，真空管太阳能集热器可以水平安装。 

5.0.12 布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平面图应绘出指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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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层住宅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高层住宅规划设计，应综合考虑场地条件、建筑功

能、周围环境等因素；在确定建筑布局、朝向、间距、群体组合和空间环境时，应

结合建设地点的地理、气候条件，满足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和安装的技术要求。 

6.1.2 太阳能热水系统类型的选择，应根据高层住宅的使用功能、热水供应方式、

集热器安装位置和系统运行方式等因素，经综合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6.1.3 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在高层住宅屋面、阳台、墙面或建筑其他部位，不得影响

该部位的建筑功能，并应与建筑协调一致，保持建筑统一和谐的外观。 

6.1.4 高层住宅建筑设计应为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安装、使用、维护、保养等提供必

要的条件。 

6.1.5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管线不得穿越其他用户的室内空间。 

6.2 规划设计 

6.2.1 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高层住宅单体或群体，主要朝向宜为南向。 

6.2.2 高层住宅体形和空间组合应与太阳能热水系统紧密结合，并为充分利用太阳

能创造条件。 

6.2.3 高层住宅周围的环境景观与绿化种植，应避免对投射到太阳能集热器上的阳

光造成遮挡。 

6.3 建筑设计 

6.3.1 建筑设计应合理确定太阳能热水系统各组成部分在高层住宅中的位置，并应

满足所在部位的防水、排水和系统检修的要求。 

6.3.2 高层住宅建筑的体形和空间组合应避免安装太阳能集热器部位受建筑自身及

周围设施和绿化树木的遮挡，并应满足春、秋分日太阳能集热器有不少于 4h 日照时

数的要求。 

6.3.3 根据高层建筑的具体情况及用能使用要求，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可以设置

于建筑物的屋面、阳台、外墙面、墙体内（嵌入式）以及建筑物的其它部位或成为建

筑物的构件，排列整齐、规则有序，与建筑的使用功能和外部造型相结合。 

6.3.4 安装于高层建筑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可作为建筑造型的一部分彰显出来，在

产品选型、布置方式、设备安装等方面，与建筑的功能、造型、色彩、风格、质感

等相协调，优化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合理利用，形成建筑的整体视觉效果。 

6.3.5 在安装太阳能集热器的建筑部位，应设置防止太阳能集热器损坏后部件坠落

伤人的安全防护设施。 

6.3.6 直接以太阳能集热器构成围护结构时，太阳能集热器除与建筑整体有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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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与建筑周围环境相协调外，还应满足所在部位的结构安全和建筑防护功能要

求。 

6.3.7 太阳能集热器不应跨越建筑变形缝设置。 

6.3.8 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平屋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太阳能集热器支架与屋面连接处应预先设置预埋件和防水构造措施； 

2 放置集热器的屋面防水层，屋面防水层应包到基座上部，并在基座下部加设附加

防水层； 

3 集热器周围屋面、检修通道、屋面出入口和集热器之间的人行通道上部应铺设保

护措施； 

4 太阳能集热器与贮水箱相连的管线需穿屋面时，应在屋面预埋防水套管，并对

其与屋面相接处进行防水密封处理。防水套管应在屋面防水层施工前埋设完毕。 

6.3.9 平屋面上太阳能集热器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朝向为正南、南偏东或南偏西不大于 30°的建筑，集热器可正南设置，或与

建筑同向设置； 

2 对朝向南偏东或南偏西大于 30°的建筑，集热器宜正南设置或南偏东、南偏西

小于 30°设置； 

3 对受条件限制，集热器不能正南设置的建筑，集热器可南偏东、南偏西或正

东、正西设置； 

4 水平放置的集热器可不受朝向的限制； 

5 太阳能集热器支架应与屋面预埋件固定牢固，并应在地脚螺栓周围做密封处

理； 

6 集热器应便于拆装移动； 

7 在平屋面上宜设置集热器检修通道。 

6.3.10 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坡屋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屋面的坡度宜结合太阳能集热器接收阳光的最佳倾角来确定； 

2 坡屋面与太阳能集热器的支架连接处应预先设置预埋件和防水构造措施； 

3 坡屋面与太阳能集热器结合处应具备保证雨水的排放通畅的措施； 

4 坡屋面上太阳能集热器与贮水箱相连的管线需穿过坡屋面时，应预埋相应的防水

套管，并在屋面防水层施工前埋设完毕。 

6.3.11 坡屋面上太阳能集热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集热器可设置在正南向、南偏东、南偏西或正东、正西建筑坡屋面上； 

2 坡屋面上的集热器应采用顺坡嵌入设置或顺坡架空设置； 

3 作为屋面板的集热器应安装在建筑承重结构上； 

4 作为屋面板的集热器所构成的建筑坡屋面在刚度、强度、热工、锚固、防护功能

上应按建筑围护结构设计； 

5 太阳能集热器顺坡镶嵌在坡屋面上，不得降低屋面整体的保温、隔热、防水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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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6 顺坡架空在坡屋面上的太阳能集热器与屋面间空隙不宜大于 l00mm。 

7 安装在坡屋面的太阳能集热器应与埋设在屋面上的预埋件牢固连接，并应在地脚

螺栓周围做密封处理。 

6.3.12 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阳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阳台栏板与太阳能集热器支架连接处应预先设置预埋件； 

2 安装太阳能集热器的阳台栏板，其刚度、强度及防护功能满足安装太阳能集热器

要求； 

3 阳台栏板宜采用实体栏板，尽量避免由内而外的破坏。 

6.3.13 阳台上太阳能集热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朝正南、南偏东、南偏西或正东、正西的阳台，集热器可设置在阳台栏板上或

构成阳台栏板； 

2 设置在阳台栏板上的集热器和构成阳台栏板的集热器应有适当的倾角； 

3 构成阳台栏板的集热器，在刚度、强度、高度、锚固和防护功能上应满足建筑设

计要求。 

4 安装在阳台栏板上的太阳能集热器支架应与埋设在阳台栏板上的预埋件牢固连

接。 

6.3.14 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墙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外墙除应承受集热器荷载外，还应对安装部位可能造成的墙

体变形、裂缝等不利因素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 

2 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墙面应与墙面上应预先设置预埋件，必要时在预埋件处增设

混凝土构造柱，并应满足防腐要求； 

3 设置在墙面的集热器与贮水箱相连的管线需穿过墙面时，应在墙面预埋防水套

管，穿墙管线不宜设在结构柱处。 

6.3.15 墙面上太阳能集热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集热器设置在建筑的正南向时，集热器应有适当的倾角； 

2 集热器可垂直设置在建筑南偏东、南偏西或正东、正西墙面上，或直接构成建筑

墙面； 

3 构成建筑墙面的集热器，其刚度、强度、热工、锚固、防护功能应满足建筑围护

结构设计要求。 

4 太阳能集热器镶嵌在墙面时，集热器的色彩、风格宜与墙面装饰材料协调一致，

连接牢固。 

5 构成建筑墙面的太阳能集热器应做好穿墙管线的冷桥处理，避免集热器与墙面热

胀冷缩导致墙面开裂。 

6.3.16 贮水箱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分散式系统的贮热水箱可设置在建筑设备间，也可以根据具体设计设置在建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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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平台、阳台、厨房和地下室； 

2 贮热水箱与建筑墙面或其它箱壁之间的净距，应满足安装施工或检修的需要；对

设有人孔的箱顶，顶板面与上部建筑本体的净空不应小于 0.8m； 

3 设置在设备间内的贮热水箱，上部附件最高点至建筑结构最低点的净空，应能满

足检修需要且不得小于 0.2m； 

4 设置贮水箱的位置应具有相应的排水、防水措施。 

6.4 结构设计 

6.4.1 建筑的主体结构或结构构件，应能够承受太阳能热水系统传递的荷载和作

用，并具有相应的承载力以确保安全。 

6.4.2 结构设计应为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安装预先设计设置承载梁（板）构件或埋设

预埋件或其他连接件。连接件与主体结构的锚固承载力设计值应大于连接件本身的

承载力设计值。 

6.4.3 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已安装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必须经结构计算、复

核，并应满足其它相关的使用及安全性要求。 

6.4.4 承受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结构及其构件应进行相应的结构验算，满足抵御强

（台）风、雷电、暴雨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6.4.5 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已安装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自

重，荷载（按最不利荷载时考虑）均应在建筑结构及其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允许值范围

内。 

6.4.6 当太阳能集热器设置在建筑物的外面，应与建筑物连接牢固。宜采用与建筑

结构一体的钢筋混凝土悬臂（梁）板式承载太阳能集热器，不宜采用分体的挂墙式支

架承载。 

6.4.7 结构设计应为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埋设预埋件或其他连接件。连接件与主体

结构的锚固承载力设计值应大于连接件本身的承载力设计值。 

6.4.8 对安装在屋面、阳台、外墙体及悬臂梁（板）等，应符合相关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要求。安装在屋面、阳台、墙面的太阳能集热器与建筑主体结构通过预

埋件连接，预埋件应在主体结构施工时埋入，预埋件的位置应准确；当没有条件采

用预埋件连接时，应采用其他可靠的连接措施，并通过试验确定其承载力。 

6.4.9 砌体结构、轻质填充墙不应作为太阳能集热器和热水箱的支承结构。 

6.4.10 太阳能热水系统与主体结构采用后加锚栓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栓产品应有出厂合格证； 

2 碳素钢锚栓应经过防腐处理； 

3 应进行承载力现场试验，必要时应进行极限拉拔试验； 

4 每个连接节点不应少于 2个锚栓； 

5 锚栓直径应通过承载力计算确定.并不应小于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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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宜在与化学锚栓接触的连接件上进行焊接操作； 

7 锚栓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大于其极限承载力的 50%。 

6.4.11 太阳能热水系统结构设计应计算下列作用效应： 

1 非抗震设计时，应计算重力荷载和风荷载效应； 

2 抗震设计时，应计算重力荷载、风荷载和地震作用效应。 

6.5 给水排水设计 

6.5.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给水排水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

范》GB50015的规定。 

6.5.2 太阳能集热器面积应根据热水用量、建筑允许的安装面积、当地的气象条

件、供水水温等因素综合确定。 

6.5.3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给水应对超过有关标准的原水做水质软化处理。 

6.5.4 当使用生活冷水箱作为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补水时，生活冷水箱的位置应满足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水所需水压的要求。 

6.5.5 热水设计水温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特殊性，宜按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中推荐温度中选用下限温度。 

6.5.6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备、管道及附件的设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

水设计规范》GB50015 中有关规定执行。 

6.5.7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管线应有组织布置，做到安全、隐蔽、易于检修。新建工

程竖向管线宜布置在竖向管道井中，在既有建筑上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或改造太阳

能热水系统应做到走向合理，不影响建筑使用功能及外观。 

6.5.8 太阳能集热器附近宜设置用于清洁集热器的给水点。 

6.6 电气及控制系统设计 

6.6.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电气设计应满足太阳能热水系统用电负荷和运行安全要

求。 

6.6.2 太阳能热水系统中所使用的电器设备应有剩余电流保护、接地和断电等安全

措施。 

6.6.3 系统应设专用供电回路，内置加热系统回路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

保护动作电流值不得超过 30mA。 

6.6.4 太阳能热水系统电器控制线路应穿管暗敷，或在管道井中敷设。 

6.6.5 集热器用传感器应能承受集热器的最高空晒温度，精度为±2℃；储水箱用

传感器应能承受 100℃，精度±2℃。 

6.6.6 直流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应采用温度控制。 

6.6.7 控制系统应满足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6.6.8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做好防直击雷措施。 

6.6.9 高层住宅外墙上高度超过 60 米安装的外挂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应考虑防侧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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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措施。 

6.6.10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处于建筑防雷装置的保护范围之内，否则太阳能

热水系统应装设专用接闪器，宜采用接闪带或接闪杆。 

6.6.11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采用的电加热设备的配电箱内应安装 II 级试验的

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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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1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应纳入建筑给水排水设计，并应符合国家、行

业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7.1.2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根据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安装条件等综合因

素，选择其类型、色泽和安装位置，并应与建筑物整体及周围环境相协调。 

7.1.3 安装在高层住宅屋面、阳台、墙面和其他部位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管道及电

控管线应集中隐蔽布置，便于安装和维护。 

7.1.4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满足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的要求，并应便于

安装、清洁、维护和局部更换。 

7.2 系统形式及分类 

7.2.1 太阳能热水系统按供热水方式可分为下列三种系统: 

1 集中供热水系统：采用集中的太阳能热水系统供应一个单元、单栋建筑或多

栋建筑所需热水的系统。 

2 集中—分散供热水系统：采用集中的太阳能集热系统、分散在各户的贮热水

箱，供应各户热水的系统。 

3 分散供热水系统：各户独立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 

7.2.2 太阳能热水系统按系统运行方式可分为下列三种系统: 

1 自然循环系统：利用传热工质形成的密度差进行循环的系统。 

2 强制循环系统：利用水泵等外部动力迫使传热工质通过集热器进行循环的系

统。 

3 直流式系统：传热工质一次流过集热系统加热后，进入贮热水箱或用热水点

的非循环系统。 

7.2.3 太阳能热水系统按生活热水与集热器内传热工质的关系可分为下列两种系

统: 

1 直接系统：生活热水流经集热器直接加热的系统。 

2 间接系统：利用集热器加热的流体作热媒经换热器加热生活热水的系统。 

7.2.4 太阳能热水系统按辅助能源安装位置分为下列二种系统： 

1 集中式辅助加热系统：集中供热水系统设置集中的辅助热源。 

2 分散式辅助加热系统：各户独立设置辅助加热装置。 

7.2.5 太阳能热水系统按辅助能源启动方式分为下列三种系统： 

1 全日自动启动系统：辅助能源全日自动运行的系统。 

2 定时自动启动系统：辅助能源在规定时间内自动运行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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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需手动启动系统：辅助能源根据需要手动运行的系统。 

7.2.6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类型应根据高层住宅使用要求和当地气候条件等因素按表

4.2.6合理确定。 

表 4.2.6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选型一览表 

太阳能热水系统类型 适宜性 

集热与供热水方式 

集中供热水系统 √ 

集中-分散供热水系统 √ 

分散供热水系统 ○ 

系统运行方式 

自然循环系统 √ 

强制循环系统 √ 

直流式系统 × 

集热器内传热工质 
直接系统 √ 

间接系统 √ 

辅助能源安装位置 
集中式辅助加热系统 × 

分散式辅助加热系统 √ 

辅助能源启动方式 

全日自动启动系统 √ 

定时自动启动系统 √ 

按需手动启动系统 √ 

注：表中“√”为优选项，○表示可选择项，×表示不宜选用。 

7.2.7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不宜采用直流式系统。 

7.3 用能负荷计算 

7.3.1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总面积计算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直接系统集热器总面积可根据用户的每日用水量和用水温度确定，按下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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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 

式中： CA ——直接系统集热器总面积(㎡)； 

WQ ——日均用水量（L）；根据系统承担户数按本导则 4.0.1 确定； 

WC ——水的定压比热容， WC =4.187[kJ/(kg·℃)]； 

r ——热水密度(kg/L)；取冷热水平均温度时的热水密度； 

endt ——热水温度， endt =60(℃)； 

it ——冷水温度(℃)；按本导则 4.0.2 的规定； 

f ——太阳能保证率；按本导则 4.0.4、4.0.5 的规定； 

TJ ——当地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年平均日太阳辐照量(kJ/㎡)；根据项目实际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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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cd ——集热器的年平均集热效率；根据经验取值宜为 0.45～0.50，具体取值应

根据集热器产品的实际测试结果而定； 

L ——贮水箱和管路的热损失率；根据经验取值宜为 0.15-0.30。 

2   间接系统集热器总面积可按下式计算: 

·
·1

·

R L c
IN c

hx hx

F U A
A A

U A

 
  

 
            （4.2.3-2） 

式中： INA ——间接系统集热器总面积(㎡)； 

R LF U ——集热器总热损系数[W/(㎡·℃)]； 

对平板型集热器， R LF U 宜取 4～6[W/(㎡·C)]； 

对真空管集热器， R LF U 宜取 1～2[w/(㎡·℃)]； 

具体数值应根据集热器产品的实际测试结果而定； 

hxU ——换热器传热系数[W/(㎡·C)]； 

hxA ——换热器换热面积(㎡)。 

7.3.2 热水箱容积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不设其它辅助能源水加热设备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热水箱容积，应按集热器

单位面积产热水量及设计安装的集热器面积确定；当无集热器单位面积产热水量实测

值时，可根据当地太阳辐照量、集热器热性能等因素，按以下原则确定集热器单位面

积产热水量：直接系统按 40～100L/[㎡·d]；间接系统按 30～70L/[㎡·d]。 

2 设辅助能源水加热设备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热水箱除满足本条 1 款规定外，

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的有关规定。 

3 设辅助能源水加热设备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热水箱宜采用双水箱，以确保太

阳能的最大化利用。 

7.4 技术要求 

7.4.1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热性能应满足相关太阳能产品国家现行标准和设

计的要求，系统中集热器、贮水箱、支架等主要部件的正常使用寿命不应少于 10

年。 

7.4.2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安全可靠，内置加热系统必须带有保证使用安全

的装置。并应根据不同地区采取防冻、防结露、防过热、防雷、抗雹、抗风、抗震

等技术措施。 

7.4.3 辅助能源加热设备种类应根据建筑物使用特点、热水用量、能源供应、维护

管理及卫生防菌等因素选择，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的有关规定。 

7.4.4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供水水温、水压和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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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有关规定。 

7.4.5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集中供热水系统宜设置热水回水管道，热水供应系统应保证干管和立管中的

热水循环； 

2 集中分散供热水系统、分散供热水系统可根据用户的具体要求设置热水回水

管道。 

7.4.6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使用强制循环系统时，应采用温差控制。 

7.4.7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设热水回水系统时，宾馆类建筑应采用定温回水系

统；其它建筑宜采用高峰用水时段定温回水系统。 

7.4.8 高层住宅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辅助能源水加热设备时，不宜采用集中电加

热方式，宜采用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或燃气模块锅炉等新型集中加热方式。 

7.4.9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在本省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及温和地区北区使

用时，应考虑防冻措施；采用平板太阳能集热器时，宜采用介质或排回防冻方式。

本省建筑热工气候分区见附录 C。 

7.4.10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在本省温和地区中区、南区使用时，若当地累年最

冷月年平均气温低于 5℃，系统采用平板太阳能集热器时应考虑防冻措施，防冻方

式宜采用循环防冻。本省地理气候数据见附录 A。 

7.4.11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太阳能集热回路宜作为预热系统设计，适当加大

预热水箱容积，提高集热效率，充分利用太阳能。 

7.4.12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采用单水箱设计时，辅助能源水加热设备的设计应

保证充分利用太阳能，不得降低太阳能集热系统效率。 

7.5 系统设计 

7.5.1 系统设计应遵循节水节能、经济实用、安全简便、便于计量的原则；根据建

筑形式、辅助能源种类和热水需求等条件，确定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形式。 

7.5.2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倾角应与当地纬度一致；全玻璃真空管东西

向水平放置的集热器倾角可适当减少。云南省各地地理气候数据见本导则附录 A。 

7.5.3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根据所采用的系统型式，按表 4.4.4 合理选用太

阳能集热器。 

表 4.4.4 常用太阳能集热器的特点 

比较指标 

集热器类型 

平板集热器 
金属流道 

真空管 

全玻璃真空管

集热器 

热管真空管集热

器 

全年得热量 高（但冬季稍差） 中 中 高 

热效率 变化幅度较大 变化幅度较小 变化幅度较小 变化幅度最小 

闷晒温度 ～160℃ ～200℃ ～200℃ ～250℃ 

集热器保温方式 保温材料 真空 真空 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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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冻性能 不防冻 防冻 防冻 防冻 

安全可靠性 好 好 较差 较好 

玻璃板/管破损 系统无泄漏 系统无泄漏 系统泄漏 系统无泄漏 

系统造价 适中 较高 较低 高 

承压性能 可承压 可承压 不承压 可承压 

适用范围 墙面、阳台、屋顶 墙面、阳台、屋顶 
不适合阳台、墙

面 

墙面、阳台、屋

顶 

注：全玻璃真空管集热器不适合应用于规模较大的太阳能系统。 

7.5.4 当按本导则第 7.3.1 条计算得到的系统集热器总面积，在建筑围护结构表面

不够安装时，可按围护结构表面最大容许安装面积确定系统集热器总面积，但应保

证太阳能保证率大于 30%。 

7.5.5 太阳能集热器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集热器与遮光物或集热器前后排间的最小距离应满足当地春、秋分日正午 12

时前后 4小时内集热器无遮挡。 

2 集热器可通过并联、串联和串并联等方式连接成集热器组，并应符合下列要

求： 

1) 对自然循环系统，集热器组中集热器的连接宜采用并联。平板型集热器的

每排并联数目不宜超过 16个； 

2) 全玻璃真空管东西向放置的集热器，在同一斜面上多层布置时，串联的集

热器不宜超过 3个（每个集热器联集管长度不大于 2m）； 

3) 对自然循环系统，每个系统全部集热器的数目不宜超过 24 个。大面积自

然循环系统，可分成若干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中并联集热器数目不宜超

过 24个。 

3 集热器之间的连接应使每个集热器的传热介质流入路径与回流路径的长度相

同。 

7.5.6 嵌入建筑屋面、阳台、墙面或建筑其他部位的太阳能集热器，应满足建筑围

护结构的承载、保温、隔热、隔声、防水、防护等功能。 

7.5.7 架空在建筑屋面和附着在阳台或墙面上的太阳能集热器，应具有相应的承载

能力、刚度、稳定性和相对于主体结构的位移能力。 

7.5.8 安装在建筑上或直接构成建筑围护结构的太阳能集热器，应有防止热水渗漏

的安全保障设施。 

7.5.9 太阳能集热器的耐压要求应与系统的工作压力相匹配。 

7.5.10 在使用平板型集热器的自然循环系统中，贮水箱的下循环管接口应比集热器

的上循环管接口高 0.3m以上。 

7.5.11 系统的循环管路和取热水管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集热器循环管路应有 0.3%～0.5%的坡度； 

2 在自然循环系统中，应使循环管路朝贮水箱方向有向上坡度，不得有反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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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有水回流的防冻系统中，管路的坡度应使系统中的水自动回流，不应积存； 

4 在循环管路中，易发生气塞的位置应设有排气阀；当采用防冻液作为传热工

质时，宜使用手动排气阀。需要排空和防冻回流的系统应设有吸气阀；在系统各回路

及系统需要防冻排空部分的管路的最低点及易积存的位置应设有排空阀； 

5 在强迫循环系统的管路上，宜设有防止传热工质夜间倒流散热的单向阀； 

6 间接系统的循环管路上应设膨胀箱。闭式间接系统的循环管路上同时还应设

有压力安全阀和压力表，不应设有单向阀和其他可关闭的阀门； 

7 当集热器阵列为多排或多层集热器组并联时，每排或每层集热器组的进出口

管道，应设辅助阀门； 

8 在自然循环和强迫循环系统中宜采用顶水法获取热水。浮球阀可直接安装在

贮水箱中，也可安装在小补水箱中； 

9 设在贮水箱中的浮球阀应采用金属或耐温高于 100℃的其他材质浮球，浮球

阀的通径应能满足取水流量的要求。 

7.5.12 系统计量宜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中有关规

定执行，并应按具体工程设置冷、热水表。 

7.5.13 系统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强制循环系统宜采用温差控制； 

2 集热器用传感器应能承受集热器的最高空晒温度，精度为±2℃；贮水箱用传

感器应能承受 100℃，精度为±2℃。 

7.5.14 太阳能集热器支架的刚度、强度、防腐蚀性能应满足安全要求，并应与建筑

牢固连接。 

7.5.15 太阳能热水系统使用的金属管道、配件、贮水箱及其他过水设备材质，应与

建筑给水管道材质相容。 

7.5.16 太阳能热水系统采用的泵、阀应采取减振和隔声措施。 

7.6 辅助能源水加热设备选型 

7.6.1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根据项目所在地能源资源合理确定辅助能源水加

热设备。 

7.6.2 辅助能源水加热设备应结合项目实际优先选用工业余热、废热，地源热泵、

空气源热泵、模块化燃气锅炉等高效设备。 

7.6.3 辅助能源的供热量应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计算确定。 

7.6.4 辅助能源水加热设备应根据热源种类及其供水水质、冷热水系统型式等选用

直接加热或间接加热设备。 

7.6.5 辅助能源的控制应在保证充分利用太阳能及热量的条件下，根据不同的热水

供水方式采用手动控制、全日自动控制或定时自动控制。 

7.6.6 当采用热泵机组供应热水时，其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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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源热泵热水供应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源热泵宜优先考虑以空调冷却水等水质较好、水温较高且水量、水温稳定

的废水为热源； 

2) 水源总水量应按供热量、水源温度和热泵机组性能等综合因素确定； 

3) 水源水质应满足热泵机组或换热器的水质要求，当其不满足时，应采取有效

的过滤、沉淀、灭藻、阻垢、缓蚀等处理措施。当以污废水为水源时，应

作相应污水、废水处理； 

4) 水源热泵制备热水可根据水质硬度、冷水和热水供应系统的型式等经技术经

济比较后采用直接供水或作热媒间接换热供水； 

5) 水源热泵热水供应系统应设置贮热水箱，其总贮热水容积为：全日制集中热

水供应系统贮热水箱总容积，应根据日耗热量、热泵持续工作时间及热泵

工作时间内耗热量等因素确定； 

6) 水源热泵换热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66 的相关规定。 

2 空气源热泵热水供应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空气源热泵热水供应系统设置辅助能源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a) 最冷月平均气温不小于 10℃的地区，可不设辅助能源； 

b) 最冷月平均气温小于 10℃且不小于 0℃时，宜选择超低温空气源热泵或

设置辅助能源。 

2) 空气源热泵辅助能源应就地获取，经过经济技术比较，选用投资省、低能耗

热源； 

3) 空气源热泵的供热量应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计算确定；  

4) 空气源热泵水加热贮热设备的有效容积，应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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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与检验 

8.1 一般规定 

8.1.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8.1.2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安装应单独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并应包括与主

体结构施工、设备安装、装饰装修的协调配合方案及安全措施等内容。 

8.1.3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文件齐备，且已审查通过； 

2 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已经批准； 

3 施工场地符合施工组织设计要求； 

4 现场水、电、场地、道路等条件能满足正常施工需要； 

5 预留基座、孔洞、预埋件和设施符合设计图纸，并已验收合格； 

6 既有建筑经结构复核或法定检测机构同意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鉴定文件。 

8.1.4 进场安装的太阳能热水系统产品、配件、材料及其性能、色彩等应符合设计

要求，且有产品合格证。 

8.1.5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不应损坏建筑物的结构；不应影响建筑物在设计使用年

限内承受各种荷载的能力；不应破坏屋面防水层和建筑物的附属设施。 

8.1.6 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时，应对已完成土建工程的部位采取保护措施。 

8.1.7 太阳能热水系统在安装过程中，产品和物件的存放、搬运、吊装不应碰撞和

损坏；半成品应妥善保护。 

8.1.8 分散供热水系统的安装不得影响其他住户的使用功能要求。 

8.1.9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应由专业队伍或经过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人员完成。 

8.2 材料、设备管理 

8.2.1 工程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成品、半成品、配件、器具和设备必须具有中文质

量合格证明文件，规格、型号及性能检测报告应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或设计要求。进

场时应做检查验收，并经监理工程师核查确认。 

8.2.2 所有材料进场时应对品种、规格、外观等进行验收。包装应完好，表面无划

痕及外力冲击破损。 

8.2.3 主要器具和设备应有完整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8.2.4 阀门安装前，应抽样作强度和严密性试验，试验应在同种同批中抽查 10%，

且不少于一个。对于安装在主干管上起切断作用的闭路阀门，应逐个做强度和严密

性试验。 

8.3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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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一般规定 

1 太阳能热水系统工程施工中相关专业之间，应进行交接质量检验，并形成记

录； 

2 隐蔽工程应在隐蔽前经验收各方验收合格后才能隐蔽，并形成记录； 

3 地下室或地下构筑物外墙及建筑物屋面有管道穿过的，应采取防水措施。对

有严格防水要求的建筑物，必须采用柔性防水套管； 

4 管道穿过结构伸缩缝、抗震缝及沉降缝敷设时，应根据情况采取下列保护措

施： 

1) 在墙体两侧采取柔性连接； 

2) 在管道或保温层外皮上、下部留有不小于 150mm的净空； 

3) 在穿墙处做成方型补偿器，水平安装。 

5 管道支、吊、排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的规定： 

1) 位置正确，埋设应平整牢固； 

2) 固定支架与管道接触应紧密，固定应牢靠； 

3) 滑动支架应灵活，滑托与滑槽两侧应留有 3～5mm 间隙，纵向移动量应符

合设计要求； 

4) 有热伸长管道的吊架、吊杆应向热膨胀的反向偏移； 

5) 固定在建筑结构上的管道支、吊架不得影响结构的安全； 

6) 有防震要求的支、吊架，应按防震要求采取防震措施。 

6 管道系统中支吊架设置的最大安装距离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

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的规定； 

7 各种承压管道系统和设备应做水压试验，对于封闭系统，试验压力应为系统

顶点工作压力加 0.1Mpa，且顶点试验压力不小于 0.3Mpa； 

8 管路保温应在系统检漏及试压合格后进行，保温材质及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8.3.2 管道安装及检验 

1 室内管道安装及检验 

1) 各种管道在屋面上的定位敷设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并不得破坏屋面防水。 

2) 上下循环管道，安装应符合设计规定。 

检验方法：水平拉线尺量检查。 

3) 在循环管路中，易发生气塞的位置应设有排气阀，管路的最低点及易积存

的位置应设有排空阀。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对设计图纸。 

4) 冷热水管道同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上、下平行安装时热水管应在冷水管上方。 

b) 垂直平行安装时热水管应在冷水管左侧。 

2 室外热水管网安装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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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材及配件应符合设计要求。 

2) 管道敷设可采用地沟、直埋等形式，其管道安装要求按室内管道安装要求

执行。 

3) 管道埋地敷设时，应在当地的冰冻线以下，如必须在冰冻线以上敷设时，

应做可靠的保温防潮措施。在无冰冻地区，埋地敷设时，管顶的覆土厚度

不得小于 500mm，穿越道路部位的覆土厚度不得小于 700mm。穿越道路部

位覆土厚度小于 700mm时，应加防护措施。 

4) 法兰、卡套、卡箍等应安装在检查井或地沟内，不应埋在土层中。 

5) 管道连接应符合工艺要求，阀门、水表等安装位置应正确。 

6) 补偿器的位置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按设计要求或产品说明书进行预拉

伸。管道固定支架的位置和构造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图纸，并查验预拉伸记录。 

7) 检查井室、用户入口处管道应便于操作及维修，支、吊、托架稳固，并满

足设计要求。 

8) 直埋管道的保温应符合设计要求，接口在现场发泡时，接头处厚度应与管

道保护层成一体，符合防潮防水要求。 

9) 地沟应有排水措施要求。 

10) 管道冲洗、试压同本导则第 6.4.1 条。 

8.3.3 主要设备安装及检验 

1 集热器安装及检验 

1) 太阳能集热器在安装前，应作水压试验，试压同本导则第 6.4.1条。 

检验方法：试验压力下 10min 内压力不降，不渗不漏。 

2) 太阳能集热器的朝向、倾角及其前后左右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分度仪及尺量检查。 

3) 集热器之间的连接件，应便于拆卸和更换。 

4) 集热器基础做法应符合设计规定，其预埋件应与结构层中的钢筋相连。 

检验方法：核对设计图纸。 

5) 以水作介质的太阳能集热器，在 0℃以下地区使用应采取防冻措施。 

2 水泵安装及检验 

1) 水泵就位前的基础混凝土强度、坐标、标高、尺寸和螺栓孔位置应符合设

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图纸，用仪器和尺量检查。 

2) 水泵吸水管上应装阀门，压水管上应装单向阀、阀门及压力表。 

3) 水泵试运转的轴承温升应符合设备说明书的规定。 

检验方法：温度计实测检查。 

4) 水泵及管路应设置减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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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贮热水箱的安装及检验。 

1) 贮热水箱应按设计要求定位在支承物（基础）上。 

2) 贮热水箱上的压力表、温度计、温包应安装在便于观察的地方，排气阀应

安装在水箱最高处，放空阀应安装在水箱最低处且容易操作的地方。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图纸目测。 

3) 贮热水箱温度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图纸及产品说明。 

4) 贮热水箱的各接管管径、位置应符合设计规定。 

5) 贮热水箱保温的材质、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8.3.4 辅助电加热装置安装及检验。 

电加热器的型号、规格及其参数、安装位置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在做好永久接

地保护的同时，并加装防漏电、防干烧等保护装置。其电源线的安装应符合国家标

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 的规定。 

8.3.5 附件安装及检验 

1 压力表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规定。取压点应选择在流速稳定的直线管段上，或

在容器介质流动平稳的区域。仪表应垂直安装在易于观察且无显著振动的地方。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图纸及产品说明。 

2 温度计的安装与检验： 

1) 安装在设备、容器上的温度计，应根据设计要求安装部位的具体情况确定

所选温度计之尾长，以能准确测出所需温度值为准； 

2) 在直线管段上安装温度计时，其感温部分一般应位于管道中心线上，若安

装温度计的管道直径大于 DN150 时，则温度计插入管道深度不宜大于 1/3

管道公称直径。 

3 自动温度调节装置可用直接式自动调温装置或电动式自动调温装置，一般温

度控制精度为±2℃。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图纸及产品说明。 

4 热水表安装及检验 

热水表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的规定安装。 

5 流量调节阀的型号、规格及设置位置，均应符合设计规定。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图纸及产品说明。 

8.4 系统试运行 

8.4.1 水压试验与冲洗 

1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完毕后，在设备、管道保温之前，必须对管路进行水压

试验。试验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未注明时，试验压力应为系统顶点工作压力

加 0.1Mpa，且顶点试验压力不小于 0.3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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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水压试验合格后，应对系统进行冲洗直至排出的水不浑浊、无杂质且与

入口处冲洗水浊度、色度相同为止。 

8.4.2 系统调试 

1 系统调试包括设备单机或部件调试和系统联动调试。设备单机或部件调试内

容为水泵、阀门、电磁阀、自控设备、监控显示设备及辅助加热装置等；系统联动调

试内容应按照设计要求，对集热系统、辅助加热系统及热水供应系统的实际运行工况

进行全系统调试。 

2 调试电磁阀使其安装位置、方向正确，开启正常，动作灵活。 

3 调试各种仪表如温度、水位等显示正常。 

4 调试各种保护装置如防冻、超压保护、过热保护、漏电保护等必须符合设计

要求。 

5 辅助加热装置经调试应达到设计要求，工作正常。 

6 在设计负荷下，对集热系统的循环水泵、辅助加热系统中的水泵（循环水泵）、

热水供应系统的供水泵及循环水泵进行调试，使其符合设计要求。 

7 设备单机或部件调试完成后进行联动调试。 

1) 太阳能集热系统与辅助加热系统的调试： 

a) 调试集热循环水泵的流量及扬程，使之符合设计要求； 

b) 调试辅助加热装置使之与太阳能集热系统相匹配； 

c) 调试热水供应系统应符合设计工况的要求。 

2) 调试系统控制及控制设备，使各项功能符合设计要求。 

8 系统联动调试完成，应连续运行 72h 后，各设备及主要部件的联动必须协调

一致，同时无异常现象并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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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验收 

9.1 一般规定 

9.1.1 太阳能热水系统验收应根据其施工安装特点进行分项工程验收和竣工验收。 

9.1.2 太阳能热水系统验收前，应在安装施工中完成下列隐蔽工程的现场验收： 

1 预埋件或后置锚栓连接件； 

2 基座、支架、集热器四周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 

3 基座、支架、集热器四周与主体结构之间的封堵； 

4 系统的防雷、接地连接节点。 

9.1.3 太阳能热水系统验收前，应将工程现场清理干净。 

9.1.4 分项工程验收应由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

项目专业技术（质量）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9.1.5 太阳能热水系统完工后，施工单位应自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验评定，并向

建设单位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9.1.6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

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项目）负责人联合进行竣工验收。 

9.1.7 所有验收应做好记录，签署文件，立卷归档。 

9.2 隐蔽工程和分项工程验收 

9.2.1 分项工程验收宜根据工程施工特点分期进行。 

9.2.2 对影响工程安全和系统性能的工序，必须在本工序验收合格后才能进入下一

道工序的施工。这些工序包括以下部分： 

1 在屋面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前，进行屋面防水工程的验收； 

2 在贮水箱就位前，进行贮水箱承重和固定基座的验收； 

3 在太阳能集热器支架就位前，进行支架承重和固定基座的验收； 

4 在建筑管道井封口前，进行预留管路的验收； 

5 太阳能热水系统电气预留管线的验收； 

6 在贮水箱进行保温前，进行贮水箱检漏的验收； 

7 在系统管路保温前，进行管路水压试验； 

8 在隐蔽工程隐蔽前，进行施工质量验收。 

9.2.3 从太阳能热水系统取出的热水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CJ/T206的规定。 

9.2.4 系统调试合格后，应进行性能检验。 

9.3 竣工验收 

9.3.1 工程移交用户前，应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应在分项工程验收或检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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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 

9.3.2 竣工验收应提交下列资料： 

1 设计变更证明文件和竣工图； 

2 主要材料、设备、成品、半成品、仪表的出厂合格证明或检验资料； 

3 屋面防水检漏记录； 

4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中间验收记录； 

5 系统水压试验记录； 

6 系统水质检验记录； 

7 系统调试和试运行记录； 

8 系统热性能检验记录； 

9 工程使用维护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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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使用和管理维护 

10.1 一般规定 

10.1.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施工单位应对负责系统使用和管理维护的单位进行必要的

系统技术交底和系统使用、管理维护技能的培训。 

10.1.2 需要用户操作使用的太阳能热水系统，投入使用前，用户应认真阅读使用维

护说明书，并按照说明书的提示和规定使用。 

10.2 系统管理和维护 

10.2.1 为保证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长期、高效、安全、稳定、正常的工作，负责系

统日常管理、使用和维护的单位应按合同约定或自行安排进行下列工作： 

1 定期观察和检查系统集热器及连接管路,根据需要自行或约请专业公司对系

统集热器进行必要的清洁，对集热器及连接管路进行维修护理。 

2 定期观察和检查系统中集热器、贮热水箱支架和基座的状况，并根据需要自

行或约请专业公司进行必要的防腐、加固等维修护理。 

3 定期观察和检查系统中集热器、贮热水箱的安装、防雷接地和锚固状况，并

根据需要自行或约请专业公司进行必要的防腐、加固等维修护理。 

4 定期观察和检查系统中贮热水箱和水箱上的防腐蚀、防超温、超压安全附件

的状况，并根据需要自行或约请专业公司进行必要的维修护理和零件更换。 

5 定期观察和检查系统中传热工质数量和品质的变化，并按照系统技术要求自

行或约请专业公司进行必要的加注和更换。 

6 定期观察和检查系统中控制器、传感器、信号传输线和电线电缆的连接部位

是否松脱或接触不良。 

10.2.2 负责系统管理、使用和维护的单位应注意合同约定的系统使用寿命，系统超

期使用时，应自行或约请专业公司对系统进行必要的使用安全诊断，并根据诊断意

见，对系统的使用和改造做出正确合理的处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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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云南省各地地理气候数据 

表 A 云南省各地地理气候数据 

地区 东经 北纬 
海拔 

（m） 

年平均 

气温 

（℃） 

最冷月 

平均气温 

（℃） 

昆明（五华、盘龙、官

渡、西山、呈贡）
*
 

102°41′ 25°01′ 1892.4 14.9 8.1 

东川区 103°10′ 26°06′ 1254.1 19.9 12.5 

晋宁县 102°37′ 24°41′ 1891.4 15.1 8.4 

富民县 102°30′ 25°14′ 1692.2 15.8 8.2 

宜良县 103°10′ 24°55′ 1532.1 16.3 8.5 

石林县 103°16′ 24°44′ 1679.5 15.8 8.6 

嵩明县 103°05′ 25°16′ 1919.7 14.0 6.7 

禄劝县 102°36′ 25°35′ 1669.4 15.6 7.8 

寻甸县 103°16′ 25°29′ 1869.0 14.5 7.4 

安宁市 102°29′ 24°56′ 1848.0 15.0 7.6 

曲靖（麒麟区） 103°48′ 25°30′ 1906.1 14.8 7.8 

马龙县 103°33′ 25°25′ 2036.8 13.6 6.9 

陆良县 103°40′ 25°02′ 1840.2 14.8 7.5 

师宗县 103°59′ 24°50′ 1844.2 15.1 6.7 

罗平县 104°19′ 24°59′ 1482.7 15.1 6.7 

富源县 104°15′ 25°40′ 1898.9 14.0 6.2 

会泽县 103°17′ 26°25′ 2109.5 12.7 5.0 

沾益县* 103°50′ 25°35′ 1898.7 14.4 7.4 

宣威市 104°05′ 26°13′ 1983.5 13.4 5.6 

玉溪（红塔区）
*
 102°33′ 24°21′ 1636.7 15.9 8.9 

江川县 102°46′ 24°17′ 1727.5 15.6 8.3 

续表 A 

地区 东经 北纬 
海拔 

（m） 

年平均 

气温 

（℃） 

最冷月 

平均气温 

（℃） 

澄江县 102°54′ 24°40′ 1745.6 15.6 8.7 

通海县 102°45′ 24°07′ 1811.1 15.7 9.0 

华宁县 102°55′ 24°12′ 1608.9 15.8 8.5 

易门县 102°10′ 24°40′ 1575.4 16.0 8.3 

峨山县 102°24′ 24°11′ 1538.2 15.9 8.7 

新平县 101°58′ 24°04′ 1528.1 17.4 10.6 

元江县 102°09′ 23°34′ 396.6 23.7 16.9 

保山（隆阳区）
*
 99°10′ 25°07′ 1653.5 15.9 8.5 

施甸县 99°12′ 24°45′ 1168.2 17.0 9.6 

腾冲县 98°29′ 25°07′ 1647.8 15.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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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东经 北纬 
海拔 

（m） 

年平均 

气温 

（℃） 

最冷月 

平均气温 

（℃） 

龙陵县 98°40′ 24°36′ 1527.1 14.9 7.4 

昌宁县 99°37′ 24°55′ 1659.3 14.9 7.3 

昭通（昭阳区）
*
 103°43′ 27°21′ 1949.5 11.6 2.2 

鲁甸县 103°33′ 27°10′ 1950.0 12.0 2.7 

巧家县 102°53′ 26°53′ 840.7 20.9 12.3 

盐津县 104°15′ 28°03′ 595.8 17.6 8.2 

大关县 103°53′ 27°45′ 1102.0 14.7 4.9 

永善县 103°35′ 27°48′ 877.2 16.4 6.7 

绥江县 103°46′ 28°27′ 413.1 17.8 8.2 

镇雄县 104°51′ 27°25′ 1666.7 11.4 1.4 

彝良县 104°01′ 27°36′ 880.4 16.9 7.3 

威信县 105°03′ 27°50′ 1172.5 13.3 3.4 

水富县 104°25′ 28°38′ 292.9 16.1 6.1 

丽江（古城、玉龙）
*
 100°13′ 26°52′ 2392.4 12.7 6.0 

永胜县 100°45′ 26°41′ 2304.8 13.6 6.1 

续表 A 

地区 东经 北纬 
海拔 

（m） 

年平均 

气温 

（℃） 

最冷月 

平均气温 

（℃） 

华坪县 101°16′ 26°38′ 1244.8 19.6 11.5 

宁蒗县 101°08′ 27°19′ 2240.5 12.6 4.0 

普洱（思茅区）
*
 100°58′ 22°47′ 1302.1 18.4 12.5 

宁洱县（原普洱县） 101°17′ 23°02′ 1320.0 18.3 12.3 

墨江县 101°43′ 23°36′ 1281.9 18.2 12.0 

景东县 101°05′ 24°28′ 1162.3 18.6 11.3 

景谷县 100°42′ 23°30′ 913.2 20.3 13.1 

镇沅县 101°07′ 23°53′ 1247.5 18.7 11.9 

江城县 102°08′ 22°31′ 1119.5 18.4 12.6 

孟连县 99°37′ 22°20′ 950.0 19.9 13.6 

澜沧县 99°56′ 22°34′ 1054.8 19.4 13.0 

西盟县 99°27′ 22°44′ 1897.9 15.5 10.7 

临沧（临翔区）
*
 100°05′ 23°53′ 1502.4 17.5 11.2 

凤庆县 99°54′ 24°36′ 1587.8 16.7 10.4 

云县 100°08′ 24°27′ 1108.6 19.6 12.7 

永德县 99°14′ 24°02′ 1606.2 17.5 12.0 

镇康县 98°58′ 24°04′ 1008.4 18.7 11.5 

双江县 99°48′ 23°28′ 1043.3 19.7 12.8 

耿马县 99°24′ 23°33′ 1104.4 19.0 11.7 

沧源县 99°16′ 23°09′ 1279.1 17.5 10.8 

楚雄市
*
 101°32′ 25°01′ 1772.0 16.0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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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柏县 101°36′ 24°41′ 1964.4 15.1 8.6 

牟定县 101°31′ 25°20′ 1768.5 15.9 8.5 

南华县 101°17′ 25°11′ 1858.5 14.8 7.4 

姚安县 101°26′ 25°32′ 1869.5 15.3 8.0 

续表 A 

地区 东经 北纬 
海拔 

（m） 

年平均 

气温 

（℃） 

最冷月 

平均气温 

（℃） 

大姚县 102°40′ 25°43′ 1878.1 15.7 8.6 

永仁县 101°41′ 26°03′ 1531.1 17.5 9.4 

元谋县 101°52′ 25°44′ 1118.4 21.5 13.8 

武定县 102°25′ 25°32′ 1710.1 15.1 7.1 

禄丰县 102°04′ 25°09′ 1365.5 16.0 8.2 

个旧市 103°09′ 23°23′ 1692.1 16.2 10.3 

开远市 103°15′ 23°42′ 1050.9 19.8 13.0 

蒙自市
*
 103°23′ 23°23′ 1300.7 18.7 12.3 

弥勒市 103°25′ 24°24′ 1492.1 17.1 9.7 

屏边县 103°41′ 22°59′ 1350.8 16.3 9.2 

建水县 102°50′ 23°37′ 1308.8 18.7 12.0 

石屏县 102°29′ 23°42′ 1418.6 18.0 11.4 

泸西县 103°44′ 24°32′ 1704.3 15.1 7.6 

元阳县 103°06′ 23°05′ 1492.8 16.5 10.2 

红河县 102°35′ 23°19′ 974.5 20.4 13.6 

金平县 103°24′ 22°42′ 1260.0 18.0 12.4 

绿春县 102°39′ 22°51′ 1662.4 16.9 11.3 

河口县 103°57′ 22°30′ 136.7 23.0 16.0 

文山市
*
 104°15′ 23°23′ 1271.6 18.0 11.1 

砚山县 104°20′ 23°37′ 1554.0 16.1 9.0 

西畴县 104°40′ 23°28′ 1526.1 16.1 8.9 

麻栗坡县 104°42′ 23°07′ 1094.4 17.7 10.4 

马关县 104°23′ 23°02′ 1332.9 17.0 10.2 

丘北县 104°11′ 24°02′ 1451.5 16.4 8.8 

广南县 105°02′ 24°02′ 1250.5 16.7 8.6 

续表 A 

地区 东经 北纬 
海拔 

（m） 

年平均 

气温 

（℃） 

最冷月 

平均气温 

（℃） 

富宁县 105°38′ 23°39′ 685.8 19.5 11.4 

景洪市
*
 100°47′ 22°00′ 582.0 22.4 16.5 

勐海县 100°25′ 21°55′ 1176.3 18.5 12.2 

勐腊县 101°34′ 21°29′ 639.1 21.5 15.9 

大理市
*
 100°11′ 25°42′ 1990.5 14.9 8.2 

漾濞县 99°58′ 25°41′ 1636.4 16.3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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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县 100°34′ 25°29′ 2058.7 14.6 7.9 

宾川县 100°35′ 25°50′ 1438.4 18.2 9.9 

弥渡县 100°27′ 25°21′ 1659.6 16.4 9.0 

南涧县 100°31′ 25°03′ 1382 19.2 12.4 

巍山县 100°16′ 25°14′ 1720.1 15.8 8.2 

永平县 99°33′ 25°27′ 1616.4 15.8 7.9 

云龙县 99°23′ 26°17′ 1989.7 15.4 7.6 

洱源县 99°57′ 26°07′ 2069 14.2 7.0 

剑川县 99°56′ 26°30′ 2200.3 12.5 4.7 

鹤庆县 100°12′ 26°35′ 2197.2 13.6 6.6 

瑞丽市
*
 97°51′ 24°01′ 776.6 20.3 13.0 

芒市 98°35′ 24°25′ 913.8 19.6 12.3 

梁河县 98°18′ 24°48′ 1012.9 18.3 11.0 

盈江县 97°56′ 24°43′ 826.7 19.4 11.8 

陇川县 97°51′ 24°16′ 964.1 18.6 11.0 

泸水县
*
 98°49′ 25°59′ 1804.9 15.2 9.2 

福贡县 98°48′ 27°04′ 1196.5 16.9 9.6 

贡山县 98°45′ 28°03′ 1591.3 14.6 7.5 

兰坪县 99°32′ 26°41′ 2304.8 11.1 3.1 

续表 A 

地区 东经 北纬 
海拔 

（m） 

年平均 

气温 

（℃） 

最冷月平均

气温 

（℃） 

香格里拉县
*
 99°42′ 27°50′ 3276.1 5.9 -3.2 

德钦县 99°10′ 28°39′ 3588.6 5.4 -2.2 

维西县 99°31′ 27°13′ 2325.6 11.5 3.8 

注：1、本表按国家统计局 2014 年 10 月最新行政区划代码排序，自治地区名称采用简化名称，
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简称双江县； 

2、地区栏内带*号者，其东经、北纬、海拔、年平均气温数值取自 GB 50736-2012；其他数据
来自云南师范大学太阳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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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云南省各地太阳辐射资料 

表 B云南省各地太阳辐射资料 

地区 

当地水平面 

年平均日辐照量 

（MJ/[㎡·日]） 

当地纬度倾斜面 

年平均日辐照量 

（MJ/[㎡·日]） 

年平均 

日照时数 

（h） 

日照 

百分率 

（%） 

昆明（五华、盘龙、官

渡、西山、呈贡）
*
 

14.631  15.750  2197 50 

东川区 14.948  15.767  2259 51 

晋宁县 14.397  15.140  2372 54 

富民县 15.178  15.901  2188 49 

宜良县 14.849  15.488  2173 49 

石林县 15.534  16.142  2193 50 

嵩明县 14.397  15.140  1924 43 

禄劝县 15.214  16.038  2167 49 

寻甸县 14.436  15.162  2119 48 

安宁市 14.274  14.879  2047 46 

曲靖（麒麟区） 14.244  14.904  2112 48 

马龙县 14.589  15.307  2209 50 

陆良县 15.219  15.841  2053 46 

师宗县 13.411  13.863  1736 39 

罗平县 13.060  13.345  1631 37 

富源县 13.258  13.696  1704 39 

会泽县 14.307  15.027  2199 50 

沾益县* 14.282  14.937  1980 45 

宣威市 14.321  14.841  1912 43 

玉溪（红塔区） 15.107  15.742  2072 47 

江川县 15.367  16.082  2222 50 

 

续表 B 

地区 

当地水平面 

年平均日辐照量 

（MJ/[㎡·日]） 

当地纬度倾斜面 

年平均日辐照量 

（MJ/[㎡·日]） 

年平均 

日照时数 

（h） 

日照 

百分率 

（%） 

澄江县 14.792  15.433  2103 48 

通海县 15.241  15.901  2155 49 

华宁县 14.773  15.345  2237 51 

易门县 15.036  15.786  2200 50 

峨山县 15.222  15.838  2161 49 

新平县 15.222  15.956  2246 51 

元江县 15.140  15.789  2286 52 

保山（隆阳区） 15.186  16.104  2412 55 

施甸县 15.419  16.230  2189 49 

腾冲县
*
 14.907  16.493  2107.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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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陵县 14.310  15.181  2085 47 

昌宁县 15.781  16.729  2172 49 

昭通（昭阳区） 13.792  14.230  1857 42 

鲁甸县 13.756  14.244  1813 41 

巧家县 14.660  15.392  2157 49 

盐津县 9.893  9.953  827 19 

大关县 10.159  10.260  1024 23 

永善县 11.033  11.178  1173 26 

绥江县 10.000  10.107  901 20 

镇雄县 11.463  11.616  1237 28 

彝良县 11.652  11.866  1208 27 

威信县 10.121  10.184  950 21 

水富县 13.573  14.348  834 19 

丽江（古城区、玉龙县） 16.868  18.222  2463 56 

永胜县 15.312  16.208  2349 53 

续表 B 

地区 

当地水平面 

年平均日辐照量 

（MJ/[㎡·日]） 

当地纬度倾斜面 

年平均日辐照量 

（MJ/[㎡·日]） 

年平均 

日照时

数 

（h） 

日照 

百分率 

（%） 

华坪县 16.110  17.030  2539 57 

宁蒗县 14.674  15.622  2341 53 

普洱（思茅区） 14.858  15.444  2045 46 

宁洱县（原普洱县） 14.000  14.499  1969 45 

墨江县 15.036  15.674  2290 52 

景东县 14.540  15.170  2044 46 

景谷县 14.477  15.090  1994 45 

镇沅县 14.389  15.003  1970 45 

江城县 13.899  14.411  1825 41 

孟连县 14.592  15.121  2113 48 

澜沧县 14.674  15.247  2116 48 

西盟县 14.901  15.740  2024 46 

临沧（临翔区） 14.501  15.238  2105 48 

凤庆县 14.268  15.038  2085 47 

云县 15.022  15.882  2243 51 

永德县 14.833  15.734  2246 51 

镇康县 13.674  14.271  1938 44 

双江县 14.879  15.644  2219 50 

耿马县 14.893  15.586  2208 50 

沧源县 13.729  14.288  1876 42 

楚雄市 15.707  16.540  2177 49 

双柏县 15.740  16.422  2360 53 

牟定县 15.975  16.825  2326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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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县 15.775  16.619  2394 54 

姚安县 15.852  16.690  2400 54 

续表 B 

地区 

当地水平面 

年平均日辐照量 

（MJ/[㎡·日]） 

当地纬度倾斜面 

年平均日辐照量 

（MJ/[㎡·日]） 

年平均 

日照时数 

（h） 

日照 

百分率 

（%） 

大姚县 15.852  16.814  2445 55 

永仁县 17.077  18.016  2698 61 

元谋县 16.633  17.608  2593 59 

武定县 15.392  16.132  2225 50 

禄丰县 14.882  15.559  2207 50 

个旧市 14.049  14.548  1970 45 

开远市 15.258  15.814  2114 48 

蒙自市
*
 14.884  15.437  2227.6 49 

弥勒市 14.932  15.438  2107 48 

屏边县 12.723  12.893  1569 35 

建水县 15.501  16.071  2301 52 

石屏县 15.622  16.334  2188 50 

泸西县 14.411  14.975  2080 47 

元阳县 13.364  13.773  1742 40 

红河县 14.545  15.055  2021 46 

金平县 12.685  13.049  1594 36 

绿春县 14.288  14.827  2079 47 

河口县 13.285  13.444  1605 36 

文山市 14.312  14.764  1972 45 

砚山县 14.121  14.496  1865 42 

西畴县 12.216  12.455  1419 32 

麻栗坡县 12.775  12.978  1656 37 

马关县 13.674  13.923  1779 40 

丘北县 14.534  14.995  1993 45 

广南县 13.701  14.060  1651 37 

续表 B 

地区 

当地水平面 

年平均日辐照量 

（MJ/[㎡·日]） 

当地纬度倾斜面 

年平均日辐照量 

（MJ/[㎡·日]） 

年平均 

日照时数 

（h） 

日照 

百分率 

（%） 

富宁县 13.479  13.748  1697 38 

景洪市
*
 15.241  15.885  2197.2 48 

勐海县 14.595  15.101  2061 47 

勐腊县 13.852  14.255  1837 42 

大理市 14.819  15.677  2228 50 

漾濞县 14.726  15.636  2201 50 

祥云县 16.293  17.186  2473 56 

宾川县 16.677  17.756  26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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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 15.844  16.773  2605 59 

南涧县 15.696  16.490  2452 55 

巍山县 14.885  15.786  2250 51 

永平县 13.874  14.679  2191 50 

云龙县 14.189  14.978  2044 46 

洱源县 15.449  16.408  2428 55 

剑川县 15.274  16.205  2327 53 

鹤庆县 14.729  15.781  2300 52 

瑞丽市 15.299  16.353  2316 52 

芒市 15.296  16.241  2253 51 

梁河县 15.655  16.704  2297 52 

盈江县 15.129  16.126  2260 51 

陇川县 15.562  16.241  2301 52 

泸水县* 13.781  14.622  2092 47 

福贡县 11.104  11.751  1348 30 

贡山县 12.301  13.293  1266 29 

兰坪县 13.466  14.315  1963 44 

续表 B 

地区 

当地水平面 

年平均日辐照量 

（MJ/[㎡·日]） 

当地纬度倾斜面 

年平均日辐照量 

（MJ/[㎡·日]） 

年平均 

日照时

数 

（h） 

日照 

百分率 

（%） 

香格里拉县* 14.079  15.181  2157 49 

德钦县 13.093  13.992  2149 49 

维西县 13.937  14.885  2103 48 

注：1、本表按国家统计局 2014 年 10 月最新行政区划代码排序，自治地区名称采用简化名称，
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简称镇沅县； 

2、地区栏内带*号者，其当地水平面年平均日辐照量、当地纬度倾斜面年平均日辐照量、年
平均日照时数数据取值国标图集；其他数据来自云南师范大学太阳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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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云南省市、县建筑热工设计分区表 

（引自 DBJ53/T-39-2011） 

表 C云南省市、县建筑热工设计分区表 

地区

昆明市 曲靖市 玉溪市 保山市 昭通市 丽江市 普洱市 临沧市 楚雄州 红河州 文山州
西双版
纳州

大理州 德宏州 怒江州 迪庆州

南区 — — — — — —
景谷县
澜沧县

镇康县
耿马县
双江县
沧源县

永仁县 — — 勐海县 —

芒市
瑞丽市
陇川县
盈江县

泸水县 —

北区 —
会泽县
宣威县

— —

昭阳区
镇雄县
威信县
鲁甸县

玉龙县
宁蒗县

— — — — — — 剑川县 — 兰坪县 维西县

中区

昆明
晋宁县
富民县
宜良县
石林县
嵩明县
禄劝县
寻甸县
安宁市

麒麟区
马龙县
沾益县
富源县
罗平县
师宗县
陆良县

红塔区
峨山县
通海县
华宁县
江川县
新平县
澄江县
易门县

隆阳区
腾冲县
龙陵县
施甸县
昌宁县

— 永胜县

思茅区
泞洱县
江城县
墨江县
镇沅县
景东县
西盟县

临翔区
云县

凤庆县
永德县

楚雄市
禄丰县
南华县
牟定县
姚安县
大姚县
武定县
双柏县

个旧市
开远市
蒙自市
弥勒市
屏边县
建水县
石屏县
泸西县
元阳县
金平县
绿春县

文山市
砚山县
西畴县
麻栗坡

县
马关县
丘北县
广南县

—

大理市
漾濞县
祥云县
宾川县
弥渡县
南涧县
巍山县
永平县
云龙县
洱源县
鹤庆县

梁河县
贡山县
福贡县

—

夏热冬暖
地区

— — 元江县 — 巧家县 华坪县 孟连县 — 元谋县
河口县
红河县

富宁县
景洪县
勐腊县

— — — —

夏热冬冷
地区

— — — —

彝良县
大关县
永善县
盐津县
绥江县
水富县

— — — — — — — — — — —

寒冷
地区

— — — — — — — — — — — — — — —
香格里拉县

德钦县

热工设计
分区

温和
地区

地区

昆明
市

曲靖市 玉溪市 保山市 昭通市
丽江
市

普洱市 临沧市
楚雄
州

红河
州

文山
州

迪庆州

南区 — — — — — —
景谷
澜沧

镇康
耿马
双江
沧源

永仁 — — 勐海 — 泸水 —

北区 —
会泽
宣威

— —

昭阳区
镇雄
威信
鲁甸

玉龙
宁蒗

— — — — — — 剑川 — 兰坪 维西

中区

昆明
安宁
晋宁
宜良
富民
嵩明
寻甸
禄劝
石林

麒麟区
马龙
沾益
富源
罗平
师宗
陆良

红塔区
峨山
通海
华宁
江川
新平
澄江
易门

隆阳区
腾冲
龙陵
施甸
昌宁

— 永胜

思茅区
泞洱
江城
墨江
镇沅
景东
西盟

临翔区
云县
凤庆
永德

楚雄
禄丰
南华
牟定
姚安
大姚
武定
双柏

蒙自
弥勒
个旧
开远
建水
石屏
元阳
绿春
金平
屏边
泸西

— 梁河 —

热工设计
分区

温和
地区

 

注：1、本表中昆明包括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及东川区； 
2、原表缺少昭通市水富县，本表暂将其列入夏热冬冷地区； 
3、本表未包括原表格中丽江（包含在玉龙县）； 
4、原表缺少临沧市永德县，本表暂将其列入温和地区中区； 
5、本表未包括原表格中的六库，怒江州六库镇属泸水县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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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太阳能热水系统工程主要标准、规范一览表 

1 《太阳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GB/T 18713 

2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 50364 

3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4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5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6 《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GB/T 6424 

7 《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GB/T 17581 

8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件》GB/T 19141 

9 《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GB/T 20095 

10 《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设计施工技术规程》DBJ 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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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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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 50364 

2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3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4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5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7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 206 

8 《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设计施工技术规程》DBJ 53-18 

9 《云南省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53/-3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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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配合云南省再生能源示范工程的实施，推进云南省太阳能热利用，规程太阳能热水系

统施工、调试和验收，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云南省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上安装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及改造既有建筑上已安装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和在既有建筑上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云

南省空气源热泵辅助太阳能热水系统亦可参照本规程进行安装于验收。 

1.0.3 民用建筑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1.0.4 本规程所引用的标准一律以最新版本为准，标准的引用只写标准号。 

 

本规程引用的主要标准与规程如下： 

GB 50364.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GB/T 6424.平板型太阳集热器技术条件. 

GB/T 17049.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 

GB/T 17581.真空管太阳集热器. 

GB/T 18713.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 

GB/T 19141.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件. 

GB/T 20095.太阳能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程. 

GB 5005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程. 

GB50168.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程. 

GB50169.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程. 

GB50185.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50205.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GB50207.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程. 

GB50242.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GB50303.建筑电气工程质量验收规程. 



— 49 — 

GB50352.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T 6424.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 

GB/T 17581.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 

NY/T 514.家用太阳热水器储水箱. 

GB/T 17219.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 4706.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贮水式电热水器的特殊要求. 

JB/T 4088.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GB 50242.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GB/T 23889.家用空气源热泵辅助型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件. 

GB 14536.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地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14536.1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能量调节器的特殊要求. 

GB/T 8175.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DBJ 53-18 云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设计施工技术规

程 

DBKJT53-01 云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昆明市太阳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设计、安装

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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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日照间距 sunshine distance 

为保证在规定的日照标准日（冬至日或大寒日）的有效日照时间，前后两栋建筑

物之间规定的距离。 

2.0.2 太阳能热水系统 solar water heating system 

把太阳能转换成热能以加热水并输送至各用户所必须的完整系统装置。通常包括

太阳集热器、贮水箱、泵、连接管道、支架和其它零部件，以及控制系统和必要时配

合使用的辅助热源。 

2.0.3 太阳能集热器总面积 gross area of solar collector 

整个集热器的最大投影面积，不包括那些固定和连接传热工质管道的组成部分。 

2.0.4 平屋面 plane roof 

坡度小于 10o 的建筑屋面。 

2.0.5 坡屋面 sloping roof 

坡度大于等于 10o且小于 75o的建筑屋面。 

2.0.6 管道井 pipe shaft 

建筑物中用于布置竖向设备管线的竖向井道。 

2.0.7 集热器倾角 tilt angle of collector 

太阳能集热器与水平面的夹角。 

2.0.8 太阳能保证率 solar fraction 

系统中由太阳能部分提供的热量占系统总负荷的百分率。 

2.0.9 （集热器）瞬时效率 (collector) instantaneous efficiency 

稳态或准稳态下，规定时段（常为 5-15min）内，传热工质从太阳能集热器获的

能量与同时入射在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太阳辐照能量之比。 

2.0.10（集热器）总热损系数 (collector) overall heat loss coefficient 

集热器中吸热体对环境空气的平均传热系数。 

2.0.11 太阳能集热器 solar collector 

吸收太阳辐射并将产生的热能传递到传热工质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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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贮热水箱 heat storage tank 

太阳能热水系统中储存热水的装置，简称贮水箱。 

2.0.13 真空管集热器 evacuated tube collector 

采用透明管（通常为玻璃管）并在管壁与吸热体之间有真空空间的太阳能集热器。 

2.0.14 平板型集热器 flat plate collector 

吸热体表面基本为平板形状的非聚光型太阳能集热器。 

2.0.15 集中供热水系统 collective hot water supply system 

采用集中的太阳能集热器和集中的贮水箱供给一幢或几幢建筑物所需热水的系

统。 

2.0.16 集中一分散供热水系统 collective individual hot water supply system 

采用集中的太阳能集热器和分散的贮水箱供给一幢建筑物所需热水的系统。 

2.0.17 分散供热水系统 individual hot water supply system 

采用分散的太阳能集热器和分散的贮水箱供给各个用户所需热水的小型系统。 

2.0.18 自然循环系统 natural circulation system 

仅利用传热工质内部的密度变化来实现集热器与贮水箱之间或集热器与换热器

之间进行循环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2.0.19 强制循环系统 forced circulation system 

利用泵迫使传热工质通过集热器(或换热器)进行循环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2.0.20 家用空气源热泵辅助型太阳能热水系统 air source heat pump assisted domestic 

solar water heating systems 

由太阳能集热器、贮水箱和空气源热泵等部件组成，以空气源热泵作辅助能量的

太阳能热水系统，在住宅、小型商业建筑或公共建筑中使用。 

2.0.21 热泵热水器 heat pump water heater 

一种用逆向卡诺循环，将空气、水或其他低温热源的热量转移到被加热的水中制

取较高温度生活热水的设备。 

2.0.22 空气源热泵 air source heat pump water  

以环境空气为热源的热泵热水器。 

2.0.23 性能指数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COP) 

    系统单位时间内热量和有效输入功率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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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技术要求 

 

3.0.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计应纳入建筑规划和建筑设计，做到统一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与建筑同时投入使用。 

3.0.2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根据建筑规划特点，立面外形要求、使用地理、气候、场地

条件、周围环境、建筑使用功能和设备安装条件等进行选型和设计，提供安全节能、

技术先进、示范性、可靠性强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3.0.3 太阳能热水系统中，太阳能集热器应性能优良、安全可靠、规则有序、排列整

齐，便于清洁、维修和更换的原则，与建筑安装部位的主体结构连接牢固。 

3.0.4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用户的用水要求统筹设计，并宜与

建筑物和周边环境协调统一。 

3.0.5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满足安全、实用、美观、运行可靠的原则，并应便于安装、

维护、保养和使用。 

3.0.6 热水系统应有即时水温显示装置。 

3.0.7 贮水箱的安装位置应满足载荷要求，水箱基座要注意保证绝热性能，避免热桥

散热。 

3.0.8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已安装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必须经建筑结构复核，并应

满足建筑结构及其他相应的安全性要求。 

3.0.9 建筑物上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不得降低相邻建筑的日照标准。 

3.10 太阳能热水系统各组成部件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产品标准的要求、系统应有

完整的设计文件，部件应有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等。 

3.11 作为示范性工程，太阳能热水系统应预留数据测试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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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及施工基本要求 

4.1 设备技术要求 

4.1.1 太阳能集热器 

4.1.1.1 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 

平板型太阳集热器应符合 GB/T 6424 规定的要求。即外观、耐压、刚度、强度、

闷晒、空晒、外热冲击、内热冲击、淋雨、耐冻试验、压力降落、耐撞击、涂层及透

射比均达到要求。非承压式集热器应能承受 0.06MPa 的工作压力，承压式集热器应

能承受 0.6MPa 的工作压力，集热器的瞬时效率截距应不低于 0.72，总热损系数应

≤6.0W/(㎡•℃)，吸收体涂层的吸收比应不低于 0.92。 

4.1.1.2 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 

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应符合 GB/T 17581 规定的要求。即外观、耐压、刚度、

强度、闷晒、空晒、外热冲击、内热冲击、淋雨、耐冻、压力降落、耐撞击均达到要

求。非承压式集热器应能承受 0.06MPa 的工作压力，承压式集热器应能承受 0.6MPa

的工作压力，无反射器集热器的瞬时效率截距应不低于 0.62，总热损系数应≤3.0W/(㎡

•℃)，有反射器集热器的瞬时效率截距应不低于 0.52，总热损系数应≤2.5W/(㎡•℃)。 

4.1.2 贮水箱 

4.1.2.1 水箱容量 

水箱容量应符合 NY/T 514 规定的要求。在设计系统时合理配置贮水箱和集热器

面积的比例，使系统在一天的运行过程中最高温度不超过 60℃。 

4.1.2.2 水箱材质及规格 

用于制作贮水箱的材质、规格应符合 GB/T 17219 规定的要求。钢板焊接的贮水

箱，水箱内外壁均应按设计要求做防腐处理。内壁防腐材料应卫生、无毒，且应能承

受所贮存热水的最高温度。 

4.1.2.3 水箱热损 

    对于贮热水箱容积小于 0.6m3 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符合 GB/T 19141 的要求；

对于贮热水箱容积大于 0.6m3 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符合 GB/T 20095 的要求； 

 4.1.2.4 水箱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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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非承压水箱应能承受系统的最大工作压力；承压水箱应能承受 1.5 倍的系统

最大工作压力。系统最大工作压力由系统设计确定。 

4.1.3 辅助热源 

4.1.3.1 电加热 

直接加热的电热管的使用应符合 GB 4706.1 及 GB 4706.12 的相关规定。系统中

使用的电加热器应符合 JB/T 4088 的要求，工作寿命不小于 3000h，使用电压为

220(1±10%)V 或 380(1±10%)V。 

4.1.3.2 锅炉供热 

供热锅炉及辅助设备的安装应符合 GB 50242 的相关要求。 

4.1.3.3 空气源热泵 

    贮热水箱容积小于 600L 时，空气源热泵辅助型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符合 GB/T 

23889 的要求。对于水箱容积大于 600L 的热水系统，可参考该标准、并根据具体情

况和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 

4.1.4 循环水泵 

    在太阳能热水系统中，在满足扬程和流量(流量设定在 0.01-0.02L/s.m2)的条件下，

应选择功率尽可能小的循环泵。对于强制循环系统，在水温高于 50℃的情况下应选

用耐热泵。此外，泵与流体介质应有很好的相容性；噪音低于 60 分贝；功率大于 500

瓦的水泵需采取减震技术措施，水泵与金属水管之间必须安装减震软管。 

4.1.5 管道与管件 

4.1.5.1 管道 

    太阳能热水系统中管道的选取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结合实际需要选取合

适的管材，且管道应能承受系统的最大压力。管道应选取卫生、无毒、不与水发生反

应并与水具有很好的相容性的材质。 

4.1.5.2 连接管件 

    连接管件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中对应条款的相关规定。连接管件应采用卫生、无

毒、不与水发生反应的材料，并能承受系统的最大工作压力，还要求具备一定的伸缩

能力，能为系统中管道的热胀冷缩提供伸缩空间。 

4.1.6 仪器仪表 

4.1.6.1 温度控制仪 

    温控仪应具备自动、手动控制功能，且符合 GB 14536.1 及 GB 14536.12 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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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4.1.6.2 温度传感器 

    用于集热器的温度传感器应能承受集热器的最高空晒温度，测量精度为±2℃；用

于储热水箱的温度传感器应能承受 100℃，精度为±2℃。 

4.1.6.3 电磁阀 

    应根据实际应用场合(主要依据水压)选取相应的电磁阀。 

4.1.6.4 温控阀 

    温控阀的温度控制误差应≤2.5℃，同时满足现场水压，还要求该阀具有良好的防

腐性能，寿命长。 

4.1.7 保温材料 

保温材料应符合 GB/T 8175 的要求。在平均温度为 298K（25℃）时的热导率值

应小于 0.080 W/(m•K)，密度小于 300kg/m3，除软质、半硬质、散状材料外；硬质无

机制品的抗压强度应大于 0.30MPa，有机制品的抗压强度应大于 0.20MPa。 

要求以上所述各种材料均应提供相关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并提供第三方检验机

构出具的相关型式实验报告。 

4.1.8 太阳能热水系统工程的能源效益测评 

   Ⅰ类太阳能资源丰富区，年太阳辐照量大于 6700/MJ·m-2·a-1, 太阳能保证率不低于

60%；Ⅱ类太阳能资源丰富区，年太阳辐照量在 5400-6700/MJ·m-2·a-1, 太阳能保证率

不低于 50%；Ⅲ类太阳能资源丰富区，年太阳辐照量在 4200-5400/MJ·m-2·a-1, 太阳能

保证率不低于 40%；Ⅳ太阳能资源丰富区，年太阳辐照量小于 4200/MJ·m-2·a-1, 太阳

能保证率不低于 30%。 

4.2 施工基本规定 

4.2.1 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单位应制定相应的施工安全措施。 

4.2.2 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人员应具有相应的施工安全知识。 

4.2.3 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前应有施工图纸和施工方案。 

4.3 技术准备 

4.3.1 熟悉施工图纸、技术交底、安全交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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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了解材料种类、设备要求。 

4.3.3 了解特殊施工要求。 

 

5 系统施工 

5.1 一般规定 

施工工序流程图 

 

5.1.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5.1.2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安装应单独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并应包括与主体结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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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装饰装修的协调配合方案及安全措施等内容。 

5.1.3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设计文件齐备，且已审查通过； 

 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已经批准； 

 施工场地符合施工组织设计要求； 

 现场水、电、场地和道路等条件能满足正常施工需要； 

 预留基座、孔洞、预埋件和设施符合设计图纸，并已验收合格； 

 既有建筑经结构复核或法定检测机构同意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鉴定文件。 

5.1.4 进场安装的太阳能热水系统产品、配件、材料及其性能、色彩等应符合设计要

求，且有产品合格证。 

5.1.5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不应损坏建筑物的结构；不应影响建筑物在设计使用年限

内承受各种荷载的能力；不应破坏屋面防水层和建筑物的附属设施。 

5.1.6 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时，应对已完成土建工程的部位采取保护措施。 

5.1.7 太阳能热水系统在安装过程中，产品和物件的存放、搬运、吊装不应碰撞和损

坏，半成品应妥善保护。 

5.1.8 分散供热水系统的安装不得影响其他住户的使用功能要求。 

5.1.9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应由专业队伍或经过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人员完成。 

5.2 基座的制作 

5.2.1 屋顶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基座与水箱基座应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牢固。 

5.2.2 基座可以是现浇混凝土结构形式、钢结构形式和预制件形式等。现浇混凝土结

构中的预埋件与基座紧密结合，不得有空隙。 

5.2.3 现浇混凝土基座在平屋面和坡屋面的结构可参考昆明市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标

准图集 

5.2.4 在屋面结构层上现场施工的基座完工后，应做防水处理，并符合 GB 50207 的

要求。 

5.2.5 采用预制的集热器支架基座应摆放平稳、整齐，并应与建筑连接牢固，且不得

破坏已做好屋面防水层。 

5.2.6 钢基座及混凝土基座顶面的预埋件，在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前应作防腐处理。

5.2.7 混泥土基座施工的一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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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标－根据图纸找出关键点的位置； 

2. 画线－根据施工图纸画出横向和纵向轴线，定出各基座的中心位置； 

3. 安装模板； 

4. 定标高－保证各基座的顶面在同一水平高度上； 

5. 浇注混凝土安装预埋件； 

6. 混凝土养护 

5.3 支架制作与安装 

5.3.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支架包括屋顶集热阵列支架、水箱支架、墙面和阳台集热器

安装支架等。 

5.3.2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支架及其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钢结构支架的焊接应符合 GB 

50205 的要求。 

5.3.3支架应按设计要求安装在主体结构上，位置准确，与主体结构固定牢靠。钢结构

支架应牢固焊接在基座上或基座的预埋件上，位置准确，角度一致。 

5.3.4 根据现场条件，支架应采取抗风措施。 

5.3.5 钢结构支架应与建筑物防雷接地牢固焊接。如钢结构支架高度超过建筑物避雷

网（带），应按 GB 50057 制作安装接闪器。 

5.3.6 支承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钢结构支架应与建筑物接地系统可靠连接。 

5.3.7 钢结构支架焊接完毕，应做防腐处理。防腐施工应符合GB 50212和GB 50224的

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1. 钢结构的防腐处理一般采用涂装防锈漆和保护面漆的涂装处理工艺； 

2. 涂装前钢材表面的防锈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处理后

的钢材表面不应有焊渣、焊疤、灰尘、油污、水和毛刺等缺陷； 

3. 涂装时的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应符合涂料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当产品说明书无要

求时，环境温度宜在5oC～38 oC之间，相对湿度不应大于85%。涂装时构件表面

不应有结露，涂装后4小时内应保护免受雨淋； 

4. 涂料的涂装遍数、涂层厚度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对涂层厚度无要求时，涂

层干漆膜总厚度：室外应为150μｍ，室内应为125μｍ，其允许偏差为－25μｍ。

每遍涂层干漆膜厚度的允许偏差为－5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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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集热器的安装 

5.4.1 集热器应与建筑主体结构或集热器支架牢靠固定，防止滑脱。 

5.4.2 水平屋顶集热器的安装应符合 GB/T 18713 的要求。集热器方位应为正南或南偏

西 10o内。如果因为建筑本身方位的原因使方位偏离正南 20o以上，则应考虑集热器

面积补偿。全年使用时，平板集热器的安装倾角为当地纬度加（3-5o），因特殊原因

不能按此倾度安装时，应考虑集热面积补偿；侧重于夏季使用时，倾角为当地纬度减

10o；侧重于冬季使用时，倾角等于当地纬度加 15o；安装倾角误差≤3o。全年使用的

全玻璃真空管南北向放置的集热器，其安装倾角不得大于当地纬度；全玻璃真空管东

西向放置的集热器安装倾角为当地维度减 10o。集热器前后排的间距应不小于

)45.23tan( H ，其中：H 为集热器顶端距离屋面的垂直高度。 

    对于墙面或阳台式集热系统，集热器件必须与建筑墙面或阳台一体化设计，安装

倾角可为 60-80°。 

5.4.3 系统排与排之间的连接应按照设计规定的连接方式连接，不应出现循环工质短

路和气阻技术问题。 

5.4.4 集热器之间的连接件，应便于拆卸和更换。单排集热器超过 6 块的系统，集热

器与集热器之间的连接应采用柔性连接方式，以防热涨冷宿时集热器变形。 

5.4.5 集热器连接完毕，应进行检漏试验。 

5.4.6 集热器之间连接管的保温应在检漏试验合格后进行。保温材料及其厚度应符合

GB 50185 的要求。 

5.5 贮水箱的安装 

5.5.1 用于制作贮水箱的材质、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5.5.2 屋顶集中供热贮水箱应放置于承重横梁之上，并与底座固定牢靠。家用独立式

的贮水箱应置于室内阳台或卫生间隐蔽之处。 

5.5.3 钢板焊接的贮水箱，水箱内外壁均应按设计要求做防腐处理。内壁防腐材料应

卫生、无毒，且应能承受所贮存热水的最高温度 

5.5.4 贮水箱的内箱应做接地处理。接地应符合GB 50057的要求。如原建筑无防雷措

施时，应做好防雷接地。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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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贮水箱的接地可以利用下列自然接地体。埋设在地下的没有可燃及爆炸物的金属

管道、金属井管、与大地有可靠连接的建筑物的金属结构。 

2. 接地装置宜采用钢材。接地装置的导体截面积应符合热稳定和机械强度的要求，

但不应小于表5.5.4所列规格。 

3. 接地体的连接应采用焊接，焊接必须牢固无虚焊，连接到水箱上的接地体应采用

镀锌螺栓或铜螺栓连接。 

表5.5.4 钢接地体和接地线的最小规格  

种类、规格及单位  

地 上  地 下  

室 内  室 外  交流电流回路  直流电流回路  

圆钢直径（mm）  6  8  10  12  

扁 钢  
截面（mm2） 

厚度（mm）  

60 

3  

100 

4  

100 

4  

100 

6  

角钢厚度（mm） 

钢管管壁厚度（mm）  

2 

2.5  

2.5 

2.5  

4 

3.5  

6 

4.5  

5.5.5 贮水箱应进行检漏试验，试验方法应符合相关设计要求的规定。检漏合格后才

能进行保温施工。水箱保温应符合 GB 50185 的要求。 

5.5.6 闭式水箱应作承压试验。 

5.5.7 贮水箱四周应留有检修通道，顶部应留有检修口，周围应有排水措施，水箱排

水时不应积水。 

5.6 管路的安装 

5.6.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管路安装应符合 GB 50242 的相关要求。 

1）热水系统的管道材料应采用适应热水要求的复合管、金属管、塑料管等； 

2） 管道坡度应符合设计规定，排空系统不得有反坡存在； 

3） 温度控制器及阀门应安装在便于观察和维护的地方； 

4） 管道的最低处应安装泄水装置，最高点应设排气阀或排气管； 

5）热水供应管道应尽量利用自然弯补偿冷热伸缩，直线段过长则应放置补偿器，

补偿器形式、规格、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并按有关规定进行预拉伸。 

5.6.2 水泵应按照厂家规定的方式安装，并应符合 GB 50275 的要求。水泵周围应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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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检修空间.并应做好接地保护。 

5.6.3 安装在室外的水泵。应采取妥当的防雨保护措施。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必须采

取防冻措施。 

5.6.4 电磁阀应水平安装，阀前应加装细网过滤器，阀后应加装调压作用明显的截止

阀。 

5.6.5 水泵、电磁阀、阀门的安装方向应正确，不得反装，并应便于更换。 

5.6.6 承压管道应做水压试验，试验压力应满足相应规程及设计要求；非承压管道应

做灌水试验，在确认无泄漏后再做管道保温施工。 

5.6.7 管路保温应在水压试验合格后进行，保温应符合 GB 50185 的要求。 

5.6.8 钢管不锈钢管及钢型管管道水平安装的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表 5.6.8 的规定。 

表 5.6.8 钢管不锈钢管及钢型管管道支架的最大间距（m） 

公称直径（mm） 15 20 25 32 40 50 70 80 100 125 150 200 

最大间距 保温管 2 2.5 2.5 2.5 3 3 4 4 4.5 6 7 7 

非保温管 2.5 3 3.5 4 4.5 5 6 6 6.5 7 8 9.5 

5.6.9 塑料管、铅型管及复合管管道垂直或水平安装的支架间距应符合表 5.6.9 的规定。 

表 5.6.9 塑料管、铅型管及复合管管道支架的最大间距（m） 

管径 （mm） 16 18 20 25 32 40 50 63 75 

最大 

间距 

立管 0.7 0.8 0.9 1.0 1.1 1.3 1.6 1.8 2.0 

水平 

管 

冷水管 0.5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热水管 0.25 0.3 0.3 0.35 0.4 0.5 0.6 0.7 0.8 

5.6.10 铜管管道垂直或水平安装的支架间距应符合表 5.6.10 的规定。 

        表 5.6.10：铜管管道支架的最大间距（m） 

公称直径（mm） 15 20 25 32 40 50 70 80 100 125 150 

最大间距 垂直管 1.8 2.4 2.4 3 3 3 3.5 3.5 3.5 3.5 4 

水平管 1.2 1.8 1.8 2.4 2.4 2.4 3 3 3 3 3.5 

 

5.7 辅助能源加热设备的安装 

5.7.1 直接加热的电热管的安装应符合 GB 50303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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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供热锅炉及辅助设备的安装应符合 GB 502942 的相关要求。 

5.7.3 空气源热泵辅助加热系统的安装应符合 GB/T 23889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其安装

应注意以下事项： 

（1） 主机应安装在远离人工强电、磁场直接作用的地方，预留检修间隙。 

（2） 机组进/出水口与水系统供、回水管道必须采用柔性连接以防止振动从机组传

播至建筑物。 

（3）机组底部必须要安装减震装置，以防止振动传至建筑物。 

（4）主机进水口安装水压表与温度计;使用侧进水端必须加一个 Y 型过滤器，以防止

焊渣或杂质损坏设备，做成可拆卸式，方便系统冲洗和维修。 

（5）主机进出水管道必须采用严密的保温措施，以防止能量损失和冷凝水的形成。 

（6）必须在水系统最高点设排气阀，机组水管最低点应安装排水阀。 

（7）水系统的水流方向必须与机组所标志的方向一致，绝对禁止调换方向，否则机

组不能运行，甚至损坏。 

（8）水泵进/出水口必须采用柔性连接，以防止振动传播至建筑物。 

（9）主机功率大于 500W 时需加装交流接触器和独立的配电箱。 

5.8 电气与自动控制系统的安装 

5.8.1 电缆线路施工应符合 GB 50168 的规定。 

5.8.2 其他电气设施的安装应符合 GB 50303 的相关规定。 

5.8.3 所有电气设备和与电气设备相连接的金属部件应做接地处理。电气接地装置的

施工应符合 GB 50169 的规定。 

5.8.4 传感器的接线应牢固可靠，接触良好。接线盒与套管之间的传感器屏蔽线应做

二次防护处理，两端应做防水处理。 

5.9 系统运行监测装置 

作为示范性工程，应安装基本的数据检测设备和数据采集系统。必须有长达一年

长期以上的系统运行记录，记录参数应有集热器单位面积的日辐照、环境温度、冷水

温度、供水量和水温、常规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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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运行与调试 

6.1 一般规定 

6.1.1 系统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冲洗工作，冲洗包括管道冲洗和水箱冲洗，应保证冲洗

的管道和水箱没有任何杂质和污染物，水质干净，无色无味。 

6.1.2 系统安装完成后投入使用前，必须进行系统调试，调试所需的水、电应满足设

计要求。 

6.1.3 系统调试包括设备单机调试和系统联动调试。设备单机调试合格后进行系统联

动调试。 

6.1.4 设备单机调试应包括水泵、阀门、电磁阀和电气及自动控制设备、监控显示设

备、辅助加热设备等。 

6.1.5 系统联动调试应按照设计要求，对集热系统、辅助加热系统及热水供应系统的

实际运行工况进行全系统调试。 

6.2 水压试验与冲洗  

6.2.1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完毕后，在设备、管道保温之前，必须进行水压试验。试

验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未注明时，按 1.5 倍的最大工作压力作为试验压力，

但不得小于 0.60Mpa。  

6.2.2 系统水压试验合格后，应对系统进行冲洗直至排出的水不浑浊、无杂质为止。   

6.3 设备单机调试 

6.3.1 水泵安装方向应正确。通电调试前，应保证水泵的进口端已经注满水；水泵运

转时，检查水泵转动方向是否正确。在设计负荷下连续运转不小于 2 小时，无异常震

动和声响，各密封处不得泄漏，紧固连接部位不应松动。电机的电流和功率不超过额

定值，温度在正常范围内。 

6.3.2 电磁阀安装方向必须正确。手动通断电试验时，电磁阀应开启正常，动作灵敏，

密封严实，无异常震动和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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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电气装置接线必须正确。断流容量、过压、欠压、过流保护等设定值应符合要

求。 

6.3.4 温度、温差、水位、时钟等监控显示设备应动作灵敏、显示准确。 

6.3.5 各种安全保护装置和自动控制装置应动作灵敏，工作可靠。如防冻、超压保护、

过热保护、漏电保护等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6.3.6 各种阀门应启闭灵活，关闭严密。 

6.3.7 各种辅助加热设备应工作正常、稳定，符合设计要求：辅助加热装置经调试应

达到设计要求，工作正常。在设计负荷下，对集热系统的循环水磁、辅助加热系统中

的水泵 （循环水泵）、热水供应系统的供水泵及循环水泵进行调试，使其符合设计要

求。 

6.4 供热系统联动调试 

    对于采用阳台式和壁挂式平板集热器或横式全玻璃真空集热系统的供热系统，需

按照以下步骤来联动调试： 

 调整水泵控制阀门，使系统循环的流量和扬程满足设计要求； 

 调整电磁阀控制阀门，使电磁阀的阀前阀后压力满足设计要求； 

 调整温度、温差、水位、光照、时间等控制仪的控制区间或控制点，使各种控制

仪的工作参数满足设计要求； 

 调整各个分支回路的调节阀门，使各回路流量平衡。 

对于采用了真空管集热器的屋顶集中供热系统，也需按照以上步骤来联动调试； 

对于采用了电加热或空气源热泵等带辅助加热的供热系统的联动调试，除了完成

以上四个步骤之外，还需要检查系统是否正常启动和停止，并在满足定温出水功能的

前提下，确保优先使用太阳能加热，以使辅助热源的消耗量最少。 

6.5 系统试运行 

在系统联动调试完成后，系统必须连续试运行 3 天，各设备及主要部件的联动必

须协调无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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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太阳能热水系统验收应根据系统类型和施工安装特点，按基座与支架、太阳能

集热器、集热贮水箱、辅助加热设备、水泵、管路、控制系统及其他附件进行分项工

程验收和系统竣工验收。 

7.1.2 新建建筑的太阳能热水系统验收应作为分部工程纳入建筑整体验收程序。 

7.1.3 太阳能热水系统工程由若干个分项工程组成，可根据工程施工特点分项进行验

收。分项工程验收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专业质量（技术）负责人和

监理等人员进行验收。 

7．1.4 分项工程又分为若干个工序对于影响工程安全和系统性能的工序，必须在本工

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7.1.5 太阳能热水系统分项工程的验收应按以下规定操作： 

 分散式独立太阳能热水系统按每个单体工程的一个单元为一个验收批； 

 集中供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按每个单体工程为一个验收批。 

7.1.6 太阳能热水系统验收前，应在安装施工过程中完成下列隐蔽工程的现场验收： 

 预埋件或后置锚栓连接件； 

 基座、支架、集热器四周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 

 基座、支架、集热器四周与主体结构之间的封堵； 

 系统的防雷、接地连接节点。 

7.1.7 太阳能热水系统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组织检验评定，经监理单位验收合格

后向建设单位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7.1.8 建设单位收到施工单位提交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负责组织

设计、施工、监理、质检等有关单位联合进行竣工验收。 

所有验收应做好记录，签署文件，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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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质量验收 

7.2.1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备质量验收 

本部分验收通过对照实物、检查系统各部件相关产品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检

测合格报告、对照设计图纸、现场施压、现场观察等方法对以下内容分项验收。 

 集热器、贮水箱必须具有中文质量合格证明及具有有效期内的第三方检验机

构出具的型式检验报告，报告应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或设计要求。 

 贮水箱内壁应装有卫生、无毒的防腐材料，且应能承受所贮存热水的最高温

度。 

 管道及系统附属材料必须具有中文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及有效期内的型式检

验报告，并符合设计要求。 

 各连接管管径、位置应符合设计规定。 

 电加热设备、空气源热泵必须具有中文质量合格证明及具有有效期内的型式

检验报告，报告应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或设计要求。 

 电加热设备、空气源热泵设备的接地保护、防漏电等保护装置均应符合设计

和相关标准要求。 

 水泵、阀门必须具有中文质量合格证明及具有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报

告应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或设计要求。 

 贮水箱及连接管道保温材料及厚度应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要求。 

 太阳能热水系统最低处应安装泄水装置，最高处应安装排气阀。 

 承压管道和设备应做水压试验；非承压管道和设备应做灌水试验。试验结果

应符合设计要求。 

 系统连接完毕，管道及连接处应密封可靠、无泄漏、无扭曲现象。 

7.2.2 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质量验收 

本部分验收通过对照实物、对照设计图纸和相关标准、现场观察等方法对以下内

容分项验收。 

 太阳能集热器的朝向、倾角及多个集热器之间的前后左右距离应符合设计要

求； 

 集热器接往热水箱的上、下集管管道应符合设计的坡度要求； 

 自然循环的贮热水箱底部与集热器上集管之间的垂直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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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贮水箱应按设计要求定位，并在基础上与底座固定； 

 电加热设备、空气源热泵设备的安装应符合设计及相关标准要求； 

 水泵吸水管上应装阀门，压水管上应装单向阀； 

 水泵、电磁阀、阀门的安装方向应正确，不得反装，并便于更换； 

 管道穿过结构变形缝敷设时，根据情况采取保护措施，并应符合设计和相关

标准要求； 

 管道支、吊、排架的安装，应符合设计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太阳能热水系统基座应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牢固且不破坏屋面防水层、保温

层；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支架及其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钢结构支架的焊接应符合

设计和有关标准要求； 

 钢基座及混凝土基座顶面的预埋件应涂防腐涂料； 

 钢结构支架焊接完毕后，应做防腐处理； 

 温度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传感器的接线、接线盒与套管之间的传感器屏蔽器的二次防护处理及两端的

防水处理，应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要求。 

 在前一道工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施工的工序包括以下部分： 

1：在太阳集热器就位前进行支架承重和固定地基的验收； 

2：在水箱就位前进行水箱承重和固定地基的验收； 

3：在水箱保温前进行水箱检漏的满水试验； 

4：在管道保温前进行管道水压或灌水试验； 

5：在隐蔽工程隐蔽前进行隐蔽验收。 

7.2.3 太阳能热水系统运行质量验收 

在上述两项验收完成后，应在晴好天气连续运行试验 3 天，在每天进行检验前，

应将系统内热水排尽，重新注水。每天的水温、水量均应满足系统所处季节的验收指

标；从系统取出热水应无铁锈、无异味或其它不卫生物质。 

7.2.4 质量验收评价办法 

 对太阳能热水系统设备质量验收的合格标准要求达到 10 项合格，且其余检

查点不应有严重缺陷； 

 对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质量验收的合格标准要求达到 13 项合格，且其余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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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点不应有严重缺陷； 

 对太阳能热水系统运行质量验收的合格标准要求水箱水温、水量达到设计指

标，且水质干净无异味； 

 以上 3 点必须全都合格，本次质量验收方可评为合格； 

 质量检验工作应在施工过程中由监理方组织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系统

竣工验收，系统竣工验收时监理方需出具施工工程中相关质量检验记录和施

工质量监理报告。 

7.3 竣工验收 

7.3.1系统试运行后，必要时可进行热性能检验。系统热性能检验需要有资质的专业检

测机构进行检测，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单位配合，并按GB/T20095

规定的方法进行。系统的热性能应满足该标准规定的指标要求。 

7.3.2所有验收应做好记录，签署验收文件，并保存归档。 

7.3.3系统竣工验收应提交下列资料： 

 全套设计图（竣工图），及相关变更证明文件； 

 太阳能集热器系统工作原理图：太阳能集热系统图、主要设备大样图、控制

系统原理图； 

 热水供应系统图； 

 主要设备一览表：设备名称、规格型号、主要用途及数量；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图及变更资料； 

 主要材料、配件、器具和设备出厂的合格证及进场验收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系统调试记录；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备质量验收记录、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质量验收记录、太

阳能热水系统运行质量验收记录； 

 系统使用维护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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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应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宜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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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主要设备一览表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主要用途 数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验收单位 

检查结论 

项目验收员： 

（项目验收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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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太阳能热水系统水压与冲洗检验记录 

试验范围 
□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电辅助加热 

□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空气源热泵辅助加热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施工执行标准  

施工质量验收规程规定 

验收单位检验评定记录 

建设（监

理）验收

记录 

系统

类型 

试验压

力

（MPa） 

试验起

止时间 

压力降

（MPa） 

检查

结论 
 

水

压

试

验 

常

规 

1、试验压力应

符合设计要求，

设计未注明时，

按1.5倍最大工

作压力，不得小

于0.6MPa 

 

2、试验压力下

10min 压 力 下

降，不渗不漏 

集热

部分 
     

贮热

部分 
     

循环

部分 
     

供热

部分 
     

其他

部分 
     

非

承

压

部

件 

1、满水静置试

验24小时 

 

2、观察不渗不

漏 

集热

部分 
     

贮热

部分 
     

循环

部分 
     

供热

部分 
     

其他

部分 
     

冲

洗 

整

个

系

统 

1、水压试验前清洗杂

物，初洗 

2、水压试验后反复清

洗，直至排出水不混浊

无杂质 

  

验收单位 

检查结论 

项目验收员： 

（项目验收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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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试验范围 
□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电辅助加热 

□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空气源热泵辅助加热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施工执行标准  

隐蔽项目 验收单位检验评定记录 建设（监理）验收记录 

1 
预埋件或后置锚

栓连接件 
  

2 

基座、支架、集

热器四周与主体

结构的连接节点 

  

3 

基座、支架、集

热器四周与主体

结构之间的封堵 

  

4 
系统的防雷、接

地连接节点 
  

施工单位 

检查结论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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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太阳能热水系统调试记录 

工程名称  

测试范围 
□分离式 □电辅助加热 涉及户名： 

□整体式 □空气源热泵辅助加热 系统名称： 

施工单位 
 项 目

经理 

 

施工之行标准、

编号 

 

测试内容及规程规定 验收单位 

调试记录 

记录

时间 

建设（监理）

验收记录 

设

备

单

机

及

部

件

调

试 

名称 测试标准 

水泵 连续运转 2 小时正常    

电磁阀 安装正确，开启正常   

仪表 显示正常，动作准确   

电气控制 
达到设计功能，准确可

靠 

  

保护装置 
达到设计功能，准确可

靠 

  

专门防护 防护装置工作   

阀门管件 开启灵活，封闭严密   

辅助加热 
达到设计功能，工作正

常 

  

供

热

系

统

联

动

调

试 

1 调整水泵控制阀门    

2 调电磁阀前后压力   

3 测各分支回路调整阀门   

4 调试辅助能源加热系统   

5 调试集热循环水泵   

6 调试辅助加热装置   

7 调试热水供应系统 

环境温度：出水

温度： 

 

记录：  

8 校检控制仪控制区、点  

9 设计负荷下各水泵调试  

72 小

时连

续运

行 

各设备及主要部件的联动协

调无异常现象 

   

施工单位 

检查结论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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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备质量验收记录 

试验范围 
□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电辅助加热 

□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空气源热泵辅助加热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验收内容及规程规定 
验收单位检

验评定记录 

建设（监理）

验收记录 

1 集热器、贮水箱 
质量合格证明、型式检验报

告 
  

2 贮水箱内壁 防腐材料、承受高温能力   

3 
管道及系统附

属材料 

质量合格证明、型式检验报

告 
  

4 连接管管径 符合设计规定   

5 辅助加热设备 
质量合格证明、型式检验报

告 
  

6 
辅助加热设备

保护装置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要求   

7 水泵、阀门 
质量合格证明、型式检验报

告 
  

8 

贮水箱及连接

管道保温材料

及厚度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要求   

9 
泄水装置、排气

阀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要求   

10 

承压管道和设

备/非承压管道

和设备 

符合设计要求   

11 管道及连接处 
密封可靠、无泄漏、无扭曲

现象 
  

施工单位 

检查结论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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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质量验收记录 

试验范围 
□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电辅助加热 

□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空气源热泵辅助加热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验收内容及规程规定 
验收单位检

验评定记录 

建设（监理）

验收记录 

1 

集热器的朝向、倾角及

多个集热器之间的前

后左右距离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   

2 
集热器接往热水箱的

上、下集管管道 
符合设计的坡度要求   

3 

自然循环的贮热水箱

底部与集热器上集管

间的垂直距离 

符合设计要求   

4 
贮水箱定位，在基础上

与底座固定 
符合设计规定   

5 
电加热设备、空气源热

泵设备的安装 
符合设计及相关标准   

6 
水泵吸水管上装阀门，

压水管上装单向阀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   

7 
水泵、电磁阀、阀门的

安装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   

8 

管道穿过结构变形缝

敷设时，采取的保护措

施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   

9 
管道支、吊、排架的安

装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   

10 

太阳能热水系统基座

应与建筑主体结构连

接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   

11 
支架及其材料、钢结构

支架的焊接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   

12 

钢基座及混凝土基座

顶面的预埋件的涂防

腐涂料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   

13 
钢结构支架焊接完毕

后的防腐处理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   

14 温度传感器的安装 符合设计要求   

15 

传感器的接线、接线盒

与套管之间的传感器

屏蔽器的二次防护处

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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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两端的防水处理 

施工单位 

检查结论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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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太阳能热水系统运行质量验收记录 

试验范围 
□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电辅助加热 

□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空气源热泵辅助加热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验收内容及规程规定 
验收单位检

验评定记录 

建设（监理）

验收记录 

1 第一天运行 
初始水温＿＿℃ 最终水温＿＿℃ 

初始水量＿＿℃ 最终水量＿＿℃ 
  

2 第二天运行 
初始水温＿＿℃ 最终水温＿＿℃ 

初始水量＿＿℃ 最终水量＿＿℃ 
  

3 第三天运行 
初始水温＿＿℃ 最终水温＿＿℃ 

初始水量＿＿℃ 最终水量＿＿℃ 
  

4 
取出热水情

况 
无铁锈、无异味或其它不卫生物质   

施工单位 

检查结论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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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本导则规定了太阳能热水系统热性能评价及能源效益测评方法。 

本导则适用于单个储水箱有效容积大于或等于 0.6m3 的太阳热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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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符号 

 

cA    太阳热水系统中太阳集热器的轮廓

采光面积(
2m )； 

ciA     太阳热水系统第i个采光平面中太

阳集热器轮廓采光面积（
2m )； 

pwc   水的比热容[ /KJ kg （ ℃）]； 

'

RF
   

集热器加热交换器效率系数； 

f      太阳能保证率； 

H    太阳集热器平面上的日太阳辐照量

(
2/MJ m )； 

iH   太阳热水系统第i个采光平面的日太

阳辐照量 (
2/MJ m )； 

LU    集热器的总热损系数（W/m2.oC） 

q    太阳热水系统单位轮廓采光面积的日

有用得热量 (
2/MJ m )； 

Qu 太阳能系统月供热量（MJ）;
 

Qr 系统月需要的热能 （MJ）;
 

saveQ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节能量（MJ）； 

at   太阳集热器周围的环境空气温度 

(℃)； 

( )as avt 贮水箱保温性能试验期间贮水箱周

围的环境空气平均温度 (℃)； 

bt    集热试验开始时贮水箱中水的平均

温度 (℃)； 

ct     集热试验中冷水的温度 (℃)； 

et    集热试验结束时贮水箱中水的平均

温度 (℃)； 

ft    贮水箱保温性能试验结束时贮水箱

中水的平均温度(℃)； 

rt    贮水箱保温性能试验开始时贮水箱

中水的平均温度 (℃)； 

bet   集热试验期间，被加热水的温升值 

(℃)； 

frt   贮水箱保温试验期间，贮水箱中水

的温降值 (℃)； 

st    当地室外环境空气平均温度与45oC

差值的绝对值(℃); 

st   储水箱的水温在当地标准温差下的

温降(℃); 

V    贮水箱的有效容积 (
2m )； 

SV    贮水箱内的试验水量(
2m )； 

w    水的密度（
3/kg m )； 

T     管路和水箱的热损失率； 

cd     太阳集热系统的日平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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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式检查 

1.1 项目基本情况形式检查 

1.1.1 项目基本情况 

本条规定了项目的基本情况。主要检查内容有：项目基本情况、项目造价、项目规模、

项目申报单位、项目设计单位、项目施工单位、项目监理单位、项目审图单位、项目技术

支撑单位。 

 

1.1.2 项目实施进度检查。 

    本条强调对项目实施进度进行检查。 

1.1.3 项目预验收情况检查 

本条强调了项目预验收情况主要检查内容。主要检查内容有：项目立项、审批等文件、

项目申报资料、项目施工报告及其意见、项目全套竣工验收资料和完整的竣工验收图纸、

项目建筑设备检测报告、施工过程中必要的记录、试运行调试记录、其它对工程质量有影

响的重要技术资料。 

1.2 太阳能系统形式检查 

1.2.1 检查系统的外观质量 

用视觉对太阳热水系统的外观进行检查，看是否有明显瑕疵，外观是否整洁干净。涂

层应无剥落、反光及发白现象；透明盖板应与外壳密封接触(仅适用于平板集热器的检测)，

应无扭曲及明显划痕；隔热层应当填塞严实，不应有明显萎缩或膨胀隆起，不允许有发霉、

变质或释放污染物质的现象；外壳的外表面应平整，无扭曲、破裂，应采取充分的防腐措

施。本条强调了对太阳能系统外观质量的检查。 

1.1.2 检查系统的基础 

1)系统支架 

支架应根据设计要求选取材料，并符合 GB/T 700 和 GB/T 714 规定的要求。材料在使

用前应进行矫正。支架的焊接应符合 GB 50212 规定的要求，支架应进行防腐处理。本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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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加以强调。 

2)太阳集热器基础 

    集热器基础可建在防水层上，也可建在屋顶结构层上。建在屋顶结构层上的基础，其

预埋件应与结构层中的钢筋相连并作好防水，防水的制作应符合 GB50207 的要求。基础顶

面应设有地脚螺丝或预埋铁，便于同支架紧固或焊接在一起。建在屋顶结构层上的基础，

可不设地脚螺丝或预埋铁。基础的高度应考虑日后屋面的维修。 

3) 贮水箱基础 

贮水箱基础应设在建筑物的承重梁或承重墙上。贮水箱水满时的负载不应超过建筑设

计的承载能力。基础和位置的高度应留有日后维修的空间。现场制作的贮水箱内胆材料应

能受系统的高温工作温度；储水箱内壁需要做防腐处理的，防腐材料应至少能承受贮水箱

内壁的最高工作温度。本条对此作出了强调。 

4) 系统管路 

本条规定了管道系统施工、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在安装时自然循环系统、强迫循环

系统和自然循环系统应注意事项。 

检查管路系统是否严格按设计施工，布局是否合理，安装是否规范；有无漏水问题，

阀门的设置是否合理；电磁阀、循环泵是否按设计要求安装；管道的支承距离是否满足相

关标准；水管保温层是否密封严实。 

在自然循环系统中，应使循环管路朝储水箱方向有向上坡度，不允许有反坡。在有水

回流的防冻系统中，管路的坡度应使系统中的水自动网流，不应积存。 

在循环管路中，易发生气塞的位置应设有排气阀；当用防冻液作为传热工质时，宜使

用手动排气阀。需要排空和防冻回流的系统应设有吸气阀。在系统各回路及系统要防冻排

空部分的管路的最低点及易积存的位置应设有排空阀，以保证系统排空。 

在强迫循环系统的循环管路上，必要时应设有防止传热工质夜间倒流散热的单向阀。 

间接系统的循环管路上应设膨胀箱。闭式间接系统的循环管路上同时还应设有压力安

全阀和压力表，从集热器到压力安全阀和膨胀箱之间的管路应是畅通的，不应设有单向阀

和其他可关闭的阀门。 

当集热器阵列为多排或多层集热器组并联时，为了维修方便，每排或每层集热器组的

进出口管道，应设辅助阀门。 

系统中的换热器一般应按逆流方式连接，储水箱内的单循环换热器位于高处的进口与

系统高温管路相连，位于低处的出口与低温管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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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太阳热水系统设计应保证管路中不会因出现结渣或沉积而严重影响系统的性能。 

对于自然循环系统，为了减少流动阻力，连接管路宜短，不用或少用直角弯头；为了

防止气阻，上循环管沿水流方向应有向上的坡度，下循环管沿水流方向应有向下的坡度。 

1.1.3 检查系统的安全性能 

1） 系统抗风措施 

本条规定了系统抗风雪措施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检验。 

2）系统防雨措施 

本条规定了系统的防雨措施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检验。 

3） 系统防冻  

本条规定了开式系统、闭式系统防冻措施的检验。热水系统保温材料的厚度、分层、

拼缝应符合设计要求。 

开式系统防冻措施检验： 

 自然循环系统，应设系统保温及系统排空措施； 

 直接集热强制循环系统，应设系统保温及保温防冻循环措施； 

 间接集热强制循环系统，应设系统保温、保温防冻循环措施及配置防冻液的措施。 

闭式系统防冻措施检验： 

 直接集热强制循环系统，应设系统保温及保温防冻循环措施； 

 间接集热强制循环系统，应设系统保温、保温防冻循环措施及配置防冻液的措施。 

 热水系统保温材料的厚度、分层、拼缝应符合设计要求。 

4）系统防雷击 

系统应处于避雷装置的保护范围内，并应符合设计要求。防雷及接地电阻不应大于该

建筑物防雷设计值加上 0.1。若系统不在接避雷针或避雷带的保护范围内，除其金属架做

接地处理外，还应单独装设避雷针的保护范围内。本条对此加以强调。 

5）建筑防水 

在既有建筑屋面上安装的系统，不应破坏建筑原有的防水层；如果破坏了建筑屋面原

有的防水层，被破坏部分应按施工设计图重做防水。本条规定了系统与建筑结合部位的防

水措施。 

6）防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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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规定了系统涂层的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钢支架表面的防腐涂层应光滑平整，无

流挂、起皱、露底等缺陷。 

7）承重安全 

贮水箱应设置在建筑物的承重位置上，贮水箱和太阳集热器充满水时的最大荷载应在

建筑物能够安全承受的范围内。系统其他部件放置的位置应能安全承受该部件的最大荷载。

本条对系统承重安全作出了规定。 

8）剩余电流保护 

本条对系统剩余电流保护措施作出了规定。检查电气系统是否有剩余电流保护措施，

保护电流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检查剩余电流保护动作装置是否可靠。 

9） 防渗漏 

本导则规定系统各部件、管道、水箱应无渗漏。 

11）超压保护 

本条对开式系统及闭式系统的超压保护作出规定。开式系统与大气相通、留有的膨胀

空间，应符合设计要求；闭式系统应安装有安全泄压阀或膨胀罐，安全泄压阀的规格型号

及膨胀罐的膨胀设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12) 过热保护 

本导则强调了开式系统与闭式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以及对系统过热保护的检查。开式

系统与大气相通、留有的膨胀空间，应符合设计要求；闭式系统贮水箱上所设的过热保护

装置，太阳能热水系统对通过安全阀等过热保护装置排放的热水或蒸汽进行过热保护时，

不得对人员安全造成危险，过热保护装置应符合设计要求；集热系统在强太阳辐射、且长

期不使用或消耗系统有能量积存的条件下，采用连续运行 3 天，检查系统工作情况，并记

录检查结果，若无异常，可确认为该系统满足过热保护要求。 

13) 系统保温 

系统管道及水箱保温材料的材质、规格和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或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对于现场抽样性能测试，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或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检查方法：检查材料的质量证明书和现场抽样的性能检测报告。 

贮水箱保温应该检漏试验合格后进行，水箱保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85 《工

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 

贮水箱与其底座之间应设有隔热垫，不宜直接刚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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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施检查 

1.2.1 确定系统运行方式 

本导则将系统运行方式分为：自然循环式、强迫循环式和直流式。 

    自然循环系统是利用水或传热工质获得太阳热量时密度发生变化，自然实

现系统中水或工质在集热器与贮水箱之间或集热器与换热器之间循环集热、储

热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自然循环系统运行不依靠附加动力，结构简单，经济、皮实、耐用，具有

很多优点。但为保证系统正常工作，系统要求贮热水箱必须设置在集热器上方，

系统的这种原理性的设置要求限制了自然循环系统在建筑上的应用范围。  

强制循环系统是利用水泵提供动力，迫使水或其它传热工质通过集热器循环

集热、加热水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系统运行一般采用温差控制。 

强制循环系统由能表达系统是否能够获得热量的集热器顶端与贮水箱底部

的温度差控制水泵运行，水泵为系统运行提供动力。因此强制循环系统与自然

循环系统相比构成复杂，造价偏高，但因为系统中集热器和贮热水箱的设置位

置基本不受限制，可建立相对复杂的热交换关系，因此随着城镇景观和建筑功

能要求的提高，这种系统在城镇建筑中必然成为主流系统。 

直流系统是水或传热工质一次通过集热器加热后供贮存或直接使用的非循

环太阳能热水系统。直流系统也称定温热水供水系统。直流系统中冷水具有压

力时，系统可用定温电磁阀或其它形式的温控阀控制运行，系统中冷水没有压

力时，系统可用定温控制器和水泵支持运行。 

 

 

 

 

 

 

 

 

 

 

 

图 1.2.1-1 自然循环系统工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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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2 强制循环系统工作原理图 

 

 

 

图 1.2.1-3 直流式系统工作原理图 

1.2.2 确定集热器类型 

 集热器是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关键组成部件，根据系统技术性能要求正确选用集热器，

是系统设计的重要内容。本导则所涉及的集热器可按下列方式分类：  

1) 按集热器内是否有真空空间分为：平板型集热器、真空管集热器；   

2) 平板型集热器按使用材料分别为：全铜集热板、全铝集热器、铜铝复合集热

板。 

1、平板集热器 

使用不同类型集热器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在环境温度、太阳辐照状况和贮

水箱内水的起始温度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天中系统工作效率由高到低的下

降过程是不一样的。 

平板集热器系统与玻璃真空管系统比较，一天中系统的工作效率起点比较

高而终点比较低。而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平板集热器系统具有抑制系统过热的

特性。 

此外平板集热器系统还具有可承压运行，耐侯性好、平整美观，易与建筑

结合、使用寿命长、方便串联和并联使用和容易构成大型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优

太阳能集热器 

循环泵  

 

 
 

贮水箱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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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2、真空管集热器 

真空管集热器有比较好的保温性能，因而在没有其它技术措施的情况下，

玻璃真空管系统具有比平板集热器系统更好的抗冰冻性能，更适合在相对寒冷

的地区使用。  

除目前我国大量使用的紧凑型直插式系统外，玻璃真空管需要通过联箱构成组件，参

与构建系统，而构建完成的系统即使强制循环，系统中玻璃真空管集热器也只能自然循环

集热，因此玻璃真空管系统的循环流速、流量计算都比较困难，为此使用玻璃真空管集热

器构成强制循环的大型太阳能热水系统比较困难。 

1.2.3 确定系统集热面积 

系统集热器面积的确定见附录 A。 

1.2.4 储水箱容量 

    此条规定了储水箱的容量。储水箱的容量应与日均供水量和系统集热器面

积相匹配。对平板集热器太阳能系统，水箱容量应大于 60 升/平方米；对长度为

1.8 米 47/58 真空管太阳能热水系统，水箱容量应大于 8 升/支。 

2 太阳能热水系统性能评价和能源效益测评 

2.1 检测集热系统的性能 

2.1.1 太阳热水系统分类 

根据本导则的需要，将太阳热水系统分为直接系统和间接系统。 

2.1.2 性能要求 

 对于贮水箱内水被加热后的设计温度不高于60℃的系统，系统性能应符合表2.1的规

定。 

表2.1 太阳热水系统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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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热 

性 

能 

日平均

热效率 

对于直接系统: cd >45% 

对于间接系统:
 cd >40% 

系统热性能试验 

贮水箱

的保温

性能 

32V m 时， 
6o

sdt C 
； 

3 32 4m V m  时，
5.5o

sdt C 
； 

34V m 时，
4.5o

sdt C 
 

贮水箱保温性能

试验 

能源

效益 

太阳能

保证率 

Ⅰ类太阳能资源丰富区，年太阳辐照量大于

6700/MJ·m-2·a-1, 太阳能保证率不低于60%。 

能效评价全年加

权太阳能保证率

实验 

Ⅱ类太阳能资源丰富区，年太阳辐照量在

5400-6700/MJ·m-2·a-1, 太阳能保证率不低于50%。 

Ⅲ 类 太 阳 能 资 源 丰 富 区 ， 年 太 阳 辐 照 量 在

4200-5400/MJ·m-2·a-1, 太阳能保证率不低于40%。 

Ⅳ 太 阳 能 资 源 丰 富 区 ， 年 太 阳 辐 照 量 小 于

4200/MJ·m-2·a-1, 太阳能保证率不低于30%。 

2.1.3 测量仪器及参数测量方法 

1）测量仪表 

应使用一级总日射表测量太阳辐照量。总日射表应按国家规定进行校准。 

测量环境温度的温度仪表的准确度应为±0.5℃，测量水温的温度仪表的准确度应为±

0.2℃ 。 

测量空气流速的风速仪的准确度应为±0.5m/s。 

计时的钟表的准确度应为±0.2%。 

测量冷水体积的仪表的准确度应为±1.0%。 

测量长度的钢卷尺或钢板尺的准确度应为±1.0%。 

2）太阳集热器轮廓采光面积测量 

依据GB/T 19141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3）太阳辐照量测量 

总日射表传感器应安装在太阳集热器高度的中间位置，并与太阳集热器采光平面平行，

两平行面的平行度相差应小于±1º。 

总日射表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太阳集热器的反射对其测量结果产生影响。 

应防止总日射表的座体及其外露导线被太阳晒热。 

在整个测试期间，总日射表不应遮挡太阳集热器采光，并不被其他物体遮挡。 



 

— 91 — 

对于太阳集热器处在不同采光平面上的太阳热水系统，应根据太阳集热器不同的采光

平面分别设置总日射表。 

4）周围空气速率测量 

应分别测量太阳集热器和贮水箱周围的空气流速。风速仪应分别放置在与太阳集热器

中心点同一高度和贮水箱中心点同一高度的遮荫处，分别距离太阳集热器和贮水箱1.5m～

10.0m的范围内。 

5） 环境温度测量 

应分别测量太阳集热器和贮水箱周围的环境温度。温度测量仪表应分别放置在与太阳

集热器中心点相同高度和贮水箱中心点相同高度的遮阳通风处，分别距离太阳集热器和贮

水箱1.5m～10.0m的范围内。 

6） 贮水箱试验水量测量 

试验水量是指试验结束时贮水箱内的水在冷水进水状态下的水量。试验水量不包括管

路和太阳集热器或换热器内的水。 

对于贮水箱内的水是直流式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可将流量仪表安装在太阳热水系统

的冷水进水管路上，通过测量计算试验结束和开始时流量仪表流量读数的差值，就可计算

出贮水箱的试验水量。 

对于贮水箱内的水是自然循环或强制循环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可在系统的冷水进水

管路上安装一块流量仪表，测量进入系统的总水量；在贮水箱水循环加热系统的下循环管

路与贮水箱连接口处安装另一块流量仪表，测量进入循环管路和太阳集热器或换热器的水

量，两块流量仪表测量的水量读数差值的绝对值就是贮水箱的试验水量。注意在系统注水

过程中应通过贮水箱的下循环管向系统循环管路(包括太阳集热器或换热器)注水。 

7） 系统试验水温测量 

贮水箱内按贮水容积等分的原则自上而下地布置三个或更多个测温点。对于循环式太

阳热水系统，测温点与贮水箱进出口的水平距离不小于10cm；对于闷晒式太阳热水器，测

温点应位于贮水箱吸热面与背面的中间。测量前，用潜水泵对水箱内的水搅动至充分混合，

以各点温度的算术平均值代表真实的贮水温度。 

2.1.4 测试条件与测试方法 

1）系统热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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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系统应按原设计要求安装调试合格，并至少正常运行3天，才能进行热性能

试验。 

2）试验用冷水要求 

试验用冷水应采用该系统投入正常使用时的实际用水，冷水水温0 25ct ℃ ℃。 

3）日平均效率测量条件 

系统进行试验时，气象条件和太阳辐照条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环境温度8 39at ℃ ℃； 

环境空气的平均流动速率不大于4m/s； 

面向正南与集热器同一倾角平面上的日辐照量大于16MJ/m2。 

4）对于太阳能带辅助热源系统，试验期间应关闭辅助热源，仅对太阳能加热部分进行试验。 

5）试验方法 

（1）自然和强制循环系统试验方法 

试验前一天晚上，按要求将测量仪器安装就位，排空储水箱内的热水，重新注入冷水，

测量并记录试验水量，并将集热器盖好。第二天一大早，先开启数据采集仪，打开集热器

覆盖层，记录试验开始时间，同时开始实验数据的采集和记录；实验结束前30分钟，用潜

水泵将水箱内的水混合均匀，直至水箱各点温差小于1oC，停止数据采集同时停止系统循环，

记录水箱的终止温度（三温度的平均值），试验结束和开始的累积辐照量的差值即为即为

集热器单位面积的日总辐照量H。 

（2）贮水箱内的水是单一的直流式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和刚开始加热时是直流式加热、

待贮水箱内的水位达到设定高度后又转入强制循环的太阳热水系统的试验方法。 

实验开始前，手动打开系统进水管路上起定温作用的阀门或水泵，向系统充水，充水过

程中，应及时排除系统内的空气。系统充满水后，将定温控制器置于正常工作状态。打开

系统贮水箱的排污阀，排净贮水箱内的水，并使排污阀一直处于打开状态，以排除系统试

验开始前产生的热水。 

当系统产生定温热水，起定温作用的阀门或水泵自动启动又自动停止后，试验开始，

此时应记录试验开始时间、冷水进水管路上的流量仪表的流量读数和冷水温度tc、总日射表

太阳辐照量读数等数据，关闭贮水箱的排污阀，确保系统试验开始后所产生的热水全部贮

存在贮水箱内。 

试验开始后，起定温作用的阀门或水泵每次启动又停止后，应记录停止的时间、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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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管路上流量仪表的流量的读数和冷水温度、总日射表太阳辐照量读数等数据，直至试

验结束。 

对于单一的直流式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如果试验期间系统产生的热水可能使贮水箱

满水溢流时，以贮水箱可能溢流前系统起定温作用的阀门或水泵自动启动又自动停止后的

时间作为试验结束时间；如果试验期间系统产生的热水不会使贮水箱满水溢流的，以当地

太阳正午后4小时，起定温作用的阀门或水泵自动启动又自动停止后的时间作为试验结束时

间;如果过了当地太阳正午后4小时，系统30分钟内未产生热水，则以系统前一次产生热水后

的时间作为试验结束时间。 

对于刚开始加热时是直流式加热、待到贮水箱内的水位达到设定高度后又转入强制循

环的太阳热水系统 ，如果试验期间系统一直处于直流式加热状态的，应按单一的直流式加

热的太阳热水系统来确定试验结束的时间；如果试验期间系统转入了强制循环的，以当地

太阳正午后4小时作为试验结束的时间。 

系统试验结束时，对于单一的直流式加热的太阳热水系统，应立即关闭系统起定温作

用的阀门或水泵前后的阀门；对于刚开始加热时是直流式加热、待到贮水箱内的水位达到

设定高度后又转入强制循环的太阳热水系统，还应关闭系统上下循环管路与贮水箱之间的

阀门，关闭贮水箱的循环泵。同时应记录试验结束时间、冷水进水管路上流量仪表读数和

冷水温度tc、总日射表太阳辐照量读数、贮水箱上、中、下部水温等数据。贮水箱上、中、

下水温的平均值就是试验结束时贮水箱内的水温te。 

计算试验结束与试验开始时冷水进水管路上流量仪表流量读数的差值，就是贮水箱的

试验水量Vs；试验期间冷水水温tc的平均值就是试验开始时贮水箱内的水温tb；试验结束与

试验开始时太阳辐照量读数的差值就是试验期间系统单位轮廓采光面积的太阳辐射量H，对

于处在不同采光平面上的太阳热水系统，应分别计算试验期间不同采光平面单位采光面积

的太阳辐照量。 

5) 日平均效率 

系统的日平均效率为： 

= 100%cd

q

H
   

其中，系统试验期间单位轮廓采光面积的日有用得热量q为： 

(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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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系统的太阳集热器不在同一采光平面时，系统的日平均效率为：    

,

1

( )
= 100%

1000

w pw s 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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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V t t

H A










 

6）贮水箱保温性能试验 

 试验气象条件要求：系统进行试验期间，环境空气流动平均速率不大于4m/s。 

试验用水温、水量要求：在保温性能试验开始前，应将贮水箱充满不低于50℃的热水。

关闭贮水箱上所有的阀门，避免贮水箱保温试验受到管路、太阳集热器或换热器散热和使

用热水等因素的影响。 

其他要求：该试验只测试贮水箱的保温性能。对于太阳能带辅助热源系统，试验期间

应关闭辅助热源。 

试验时间：贮水箱保温性能试验一般应在晚上8:00至第二天早晨6:00，共计10小时。 

试验方法： 

试验开始时，记录贮水箱上、中、下部水温并计算其平均温度 tr，并同时记录时间、贮

水箱周围的环境温度和风速等。以后每隔 1 小时记录一次上述数据。 

当试验时间达到10小时，试验结束，记录贮水箱上、中、下部水温并计算其平均温度tf。 

计算试验期间11次环境温度均值，得出试验期间贮水箱附近平均环境温度tas(av)。 

储水箱的水温在当地标准温差下的温降为： 

( )

( )
=

0.5( )

r f s

sd

r f as av

t t t
t

T T t

 


 
 

式中： st 为当地标准温差，取当地年平均气温与45oC的绝对值。 

2.2 系统常规热源耗能量 

2.2.1 系统常规能源耗能量 

为提供所需要的热能，系统因使用辅助热源而消耗的常规热源。 

2.2.2 测量仪器及参数的测量 

1） 测量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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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环境温度的温度仪表的准确度应为±0.5℃，测量水温的温度仪表的准确度应为±

0.2℃ 。 

测量空气流速的风速仪的准确度应为±0.5m/s。 

计时的钟表的准确度应为±0.2%。 

测量电压、电流有效值以及频率的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1级；相位和功率因数的测量准

确度等级应不低于2级。 

2） 周围空气速率测量 

应分别测量太阳集热器和贮水箱周围的空气流速。风速仪应分别放置在与太阳集热器

中心点同一高度和贮水箱中心点同一高度的遮荫处，分别距离太阳集热器和贮水箱1.5米～

10.0米的范围内。 

3）环境温度测量 

应分别测量太阳集热器和贮水箱周围的环境温度。温度测量仪表应分别放置在与太阳

集热器中心点相同高度和贮水箱中心点相同高度的遮阳通风处，分别距离太阳集热器和贮

水箱1.5米～10.0米的范围内。 

4）测试起止时间 

测试起止时间从开启辅助热源到所需的供水温度为止  

5）系统中辅助热源所耗常规热源的耗能量的计算 

当采用电作为辅助热源时，测量测试时间内辅助热源的耗电量： 

fzQ Q Q 终止 起始
 

式中：Q起始 —电表的起始读数； 

Q终止 —实验终止的读数。 

当采用其它热源为辅助能源时，系统常规热源耗能量的测量方法同检测集热系统热性

能（得热量）的测量。 

2.3 太阳能保证率与能源替代量 

2.3.1 太阳能保证率 

定义：太阳能保证率是指在供热期间，太阳能的有效得热量与所需要的供热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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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能效评价全年加权太阳能保证率 

太阳能保证率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B。 

1）太阳能保证率的短期测量方法 

实际测得的太阳辐照量由小到大依次为 J1、J2、J3。统计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8MJ/m2

的天数为 x1；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3MJ/m2 且大于等于 8MJ/m2 的天数为 x2；当地日太阳

辐照量小于 18MJ/m2 且大于等于 13MJ/m2 的天数为 x3；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大于 18MJ/m2的

天数为 x4。 

经测试，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小 8MJ/m2 的太阳能保证率为 η1；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3MJ/m2 且大于等于 8MJ/m2 的太阳能保证率为 η2；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8MJ/m2 且大于

等于 13MJ/m2 的太阳能保证率为 η3；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大于 18MJ/m2 的太阳能保证率为 η4。 

则全年太阳能保证率 全年 为： 

1 1 2 2 3 3 4 4

1 2 3 4

x x x x

x x x x

   


  

  
全年

＝  

表 2.4.2 当日太阳累计辐照量 

序

号 
检验项目 

当日太阳累计辐照量（MJ/m2） 

J＜8 8≤J＜13 13≤J＜18 J≥18 

1 天数（x1、x2、x3、x4）     

2 
当日实测太阳能保证率 

（η1、η2、η3、η4） 
    

3 全年太阳能保证率 全年   

备

注 
 

评估结果：该项目全年太阳能保证率为:XX。 

 

3）太阳能保证率的长期测评办法 

实际测得一年期内太阳供热系统总的得热量是 Q 全，一年周期内太阳能热水系统需要的

总能量为 J 全，则全年的太阳能保证率为： 

%100
全

全

J

Q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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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全年加权常规能源替代量 

根据各月理论计算的太阳能供热量 Qu,计算出常规能源替代量为： 

12

1

uQ

M
Q




煤

 （吨标煤） 

Q 煤为每燃烧一吨标煤的热值，J。 

2）常规能量替代量的短期测评方法 

实际测得的太阳辐照量由小到大依次为 J1、J2、J3、J4。统计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8MJ/m2 的天数为 x1；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3MJ/m2 且大于等于 8MJ/m2 的天数为 x2；当

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8MJ/m2 且大于等于 13MJ/m2 的天数为 x3；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大于

18MJ/m2 的天数为 x4。 

经测试，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8MJ/m2 的集热系统得热量为 Q1；当地日太阳辐照量

小于 13MJ/m2 且大于等于 8MJ/m2 的集热系统得热量为 Q2；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8MJ/m2

且大于等于 13MJ/m2 的集热系统得热量为 Q3；当地日太阳辐照量大于 18MJ/m2 的集热系统

得热量为 Q4。 

全年常规能源替代量为： 

%6529309

44332211



 QxQxQxQx
M＝  

3）常规能量替代量的长期测评方法 

实际测得一年周期内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总量为 Q 全，则全年常规能源替代： 

Q
M

Q
 全

煤

 

 

3 太阳能热水系统环境效益与示范性评价 

本导则针对单个储水箱有效容积大于或等于 0.6m³的太阳热水系统工程，此类系统为非

标定制，无统一标准，不能确定系统能效限定值，不能进行能效等级判定，因此仅对系统

的效益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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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环境效益 

3.1. 1 二氧化碳减排量 

MCO2=2.47M 

式中，MCO2 为二氧化碳减排量（吨/年）；M 为标准煤节约量（吨标煤/年）。 

3.1.2 二氧化硫减排量 

MSO2=0.02M 

                                 

式中，MSO2为二氧化硫减排量（吨/年）。 

3.1.3 粉尘减排量 

MFC=0.01M 

式中，MFC 为粉尘减排量（吨/年）。 

 

3.2 经济效益 

3.2.1 年节约费用 

对于太阳能热水系统，其年节约费用是由系统获得的热能计算的，公式为： 

savecsave QCW   

式中：  

Qsave—系统的供热量所所带来的常规能源（如煤，电）节约量； 

Wsave—由系统获得的热能计算的年节能费用，元； 

Cc— 当年的常规能源热价(煤、电价)，元/MJ。 

3.2.2 静态投资回收期 

采取静态回收期计算法对其进行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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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zt WWY /  

式中： 

Yt—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Wz—太阳热水系统与常规热水系统相比增加的初投资； 

Wsave—太阳能水系统的年节能费用。 

3.3 示范推广性评价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阐述其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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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面积的计算确定意义重大，但是计算过程重比较复

杂。在发达国家，集热器面积的精确计算一般采用 F-Chart 软件、Trnsys 软件或

其它类似的软件来进行，它们是根据系统所选太阳能集热器的瞬时效率方程及

安装朝向和倾角 ，再输入太阳能热水系统使用当地的地理纬度、平均太阳辐照

度、平均环境温度、平均热水温度、平均热水用量、贮水箱和管路平均热损失

率、太阳能保证率等数据，按程序计算得出。 

我国目前还没有将这种计算软件列入国家标准内容。本条在国家标准《太阳

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GB/T 18713 的基础上，提出了确

定集热器总面积的计算方法，其中分别规定了在直接系统和间接系统两种情况

下集热器总面积的计算方法。 

本规程之所以计算集热器总面积，而不计算集热器采光面积或集热器吸热体

面积，是因为在民用建筑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情况下，建筑师关心的是在有

限的建筑围护结构中太阳能集热器究竟占据多大的空间。 

在确定直接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积时，日太阳辐照量 JT 取当地集热器采光面

上的年平均日太阳辐照量；集热器年平均集热效率 ηcd 取 0.25～0.50，但强调具

体取值要根据集热器产品的实际测试结果而定；贮水箱和管路热损失率 ηL 取

0.20～0.30，不同系统类型及不同保温状况的 ηL值不同。以上所有这些数值都是

根据我国长期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所积累的经验而选取的，都能基本满足实际

系统设计的要求。至于太阳能保证率 f 的取值，则是根据系统使用期内的太阳辐

照条件、系统的经济性及用户的具体要求等因素综合考虑后确定，本规程推荐

一般在 0.30～0.80 范围内。 

在确定间接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积时，由于间接系统的换热器内外存在传热温差，使得在获

得相同温度的热水情况下，间接系统比直接系统的集热器运行温度稍高，造成集热器效率

略为降低。本条用换热器传热系数Uhx、换热器换热面积Ahx和集热器总热损系数FRUL等来

表示换热器对于集热器效率的影响。本规程强调FRUL的具体数值要根据集热器产品的实际

测试结果而定。至于换热器传热系数Uhx 和换热器换热面积Ahx的数值，则可以从选定的换

热器产品说明书中查得。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当确定了直接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积Ac之后，

就可以根据上述这些数值，确定出间接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积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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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依据当地多年水平面的太阳辐射资料，计算出太阳能系统月平均日采光量，再根据测

得的系统日平均效率，计算出月平均日得热量和供热量。由各月的日均需要供水量和月平

均水温（取月平均气温）求出月平均日热量需求，从而计算出年平均太阳能保证率。 

已知水平面上月平均日采光量 Hh，水平面上日均散射辐射 Hd由下式算出： 

      )]9.0(2cos[)]2/(261.0505.0[)2/(347.0755.0/ 00  mhd KHH     （1） 

其中：Km=Hh/H0 为月平均大气透明指数，H0为大气层外水平面上月平均日辐照量，由下式

计算： 

               H0= day I0cos cos (sin 0 - 0 cos 0 )/                  （2） 

day 为日长等于 243600s， 0 为水平面日落时角： 

                          cos 0 =-tan tan                         （3） 

集热器倾斜面上月平均日采光量 JT (MJ/m2) 

            JT=(Hh-Hd)Rb+ Hd (2+cos )/3+  Hh(1-cos  )/2              （4） 

式中  为屋（地）面反射率，对于由多排组成的大系统，可不考虑地面反射，即  =0；对

于单排集热器，  =0.2（水泥）， 为集热器的倾角。Rb 的计算如下： 

Rb=[(0.5bA-
'a B)( ss - sr )+(

'a A-bB)(sin ss -sin sr )-
'a C2(cos ss -cos sr ) +0.25bA 

(sin2 ss -sin2 sr ) +0.5C (sin2
ss -sin2

sr )]/(2D)                     （5） 

其中：  

                             
'a =a-Hd/Hh                                         （6） 

                     A=cos +tan cos sin                         （7） 

                  B=cos 0 cos  +tan sin  cos                    （8）  

                        C=sin  sin /cos                         （9） 

               D=
'a (sin 0 - 0 cos 0 )+0.5b( 0 -sin 0 cos 0 )           （10） 

                       )3/sin(5016.0409.0 0  a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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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sin(4767.06609.0 0  b                  （12） 

 为集热器的方位角，偏西为正值，偏东为负值； sr  和 ss  是集热器倾斜面上的日升、

日落时角，由下面表达式计算： 

（1）当集热器正南放置时 

                sr =-Min( 0 , s ); ss = Min( 0 , s )                 （13） 

Min 为取两者中的小者。 

                     cos s =-tan( -  )tan                        （14） 

（2）当集热器偏西时( >0)： 

                 sr =-Min( 0 , 1 ); ss = Min( 0 , 2 )                （15） 

（3）当集热器偏东时( <0) 

                  sr =-Min( 0 , 2 ); ss = Min( 0 , 1 )               （16） 

其中： 

                  cos 1 =(E1E2+ 12

2

2

1  EE )/(
2

1E +1)                （17） 

                cos 2 =(E1E2- 12

2

2

1  EE )/(
2

1E +1)                 （18） 

                E1=cos /(sin tan  )+sin /tan                   （19） 

                 E2=tan [cos /tan -sin /(sin tan  )]              （20） 

以上各式中的 为赤纬角 

                  sin = -sin23.45cos[360(n+10)/365.25]               （21） 

式中 n 为元月 1 日算起的天数，计算各月的 Rb时， 按照各月的代表日（见表 2.4.1）计算。

系统的月总采光量为： 

                          HT=Ac JTN                          （22） 

如果系统由不同倾角的多个序列组成，系统各月的总采光量为： 

                          HT=N


n

i

iTic JA
1

,,                          （23） 

式中 N 为该月的天数。 

系统的月供热量 Qu 

                           Qu=HT )1( td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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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月的热量需求 Qr 

                           Qr=QwCpw(tend-ti)                        （25） 

式中 tend=45 oC 为供热水温度。 

年平均太阳能保证率为： 

                         %100
12

1

12

1 





r

u

Q

Q

全年                       （26） 

如果某月的太阳能系统供热量大于热量需求，则该月的供热量按实际热量需求计算，即：

Qu=Qr，各月的冷水（自来水）温度取当月的月平均气温。 

表 2.4.1：气候资料、系统月供热量、月热能需求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代表日序数 n 17 47 75 105 135 162 198 228 258 288 318 344 

月平均气温 ti             

月平均水平面日

辐射Hh （MJ/m2） 

            

倾斜面 1 采光量

JT（MJ/m2） 

            

倾斜面 2 采光量

JT（MJ/m2） 

            

倾斜面 3 采光量

JT（MJ/m2） 

            

系统月总采光量

HT (MJ) 

            

系统月供热量 Qu 

(MJ) 

            

月热能需求  Qr 

(MJ) 

            

                                       

计算结果：该系统的全年太阳能保证率为：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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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省具有太阳能建筑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传统习

惯。另外，由于气候温和，特别适合空气源热泵的应用。太阳能

与空气源热泵的结合构成的热水系统，其节能率可以达到 90％

以上。然而，此类系统由于缺乏理论引导，往往因为设计不当，

导致太阳能应用效率不高，大量消耗常规能源的情况比较严重。 

鉴于此，为促进我省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利用，

进一步提高我省太阳能利用的整体技术水平，在总结我省科研院

所和广大企业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工程实践的基础上，编制

本指南。 

本指南的技术思想、原则和方法，同样适合于其它辅助能源

与太阳能结合的系统，可供其参考借鉴。 

主编单位：云南东方红节能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太阳能工程研究所 

起草人员：曾淑平，刘江，尹雄，胡明辅，段继明，王余昌，

陈飞，别玉，毛文元，张夏一，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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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号与单位 

cA —集热系统设计采光面积，㎡； 

'cA —太阳能集热器实际安装面积，㎡ 

C—水的比热容， )/(184 CkgkJ.  ；             

d —管段直径，m 

f —太阳能保证率，一般取 70%左右比较经济，若集热器安装面

积受到限制，应不低于 50%；  

'f —按太阳能集热器的实际安装面积核算的太阳能保证率 

TJ —集热器受热面上年平均日辐照量，kJ/㎡ d；  

hK －热水用水小时变化系数，见表 2-2～表 2-4 

jK —辅助能源容量系数 

N —设计用热水计算单位数（人或床），对于住宅，可按 3～5

人/户、入住率 60％～80％计算 

hq —最大小时用热水量， hm3
 

rq —热水定额，见表 2－1，L/d 人（床） 

dQ —系统日耗热量， dkJ /  

gQ —设计小时供热量， hkJ / ， kw  

jQ —系统平均小时耗热量， hkJ /  

wQ —设计日用热水量， dm3

 

rt —设计热水温度， C ；                  

lt —冷水初始温度，考虑到太阳能与热泵加热的混合系统，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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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平均温度取值， C ； 

T —设计小时耗热量持续时间， hT 4~2 。 

v—管道设计流速，m/s。 

rV —热泵加热专用水箱的有效容积或热泵与太阳能混合加热水

箱的热泵上循环口之上的水箱有效容积， 3m ； 

W —计算管段的设计流量， sm /3
 

—水的密度，可取
3/1000 mkg ； 

cd —集热器的全日集热效率，一般为 0.40～0.55，太阳辐射强、

气温高时较大，反之较小。在此应该取全年的平均数 

L —管路及储水箱热损失率，与水箱大小、管路长短、保温情况

和气温等有关，一般为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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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总则 

2.1.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设计原则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当纳入建筑规划设计，即与建筑同步规划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时投入使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同步规划设计，应当把太阳能热水系统反

映在建筑规划设计的成果文件中，包括设计效果图、屋顶平面图、施

工图等。 

2.2. 太阳能利用优先原则 

建筑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太阳能的有效利用，如建筑朝向、屋顶形

式、屋顶空间的分隔利用等。 

太阳能与热泵的结合应当充分考虑优先利用太阳能，热泵的应用

应当尽可能避免影响太阳能的有效利用。 

2.3. 相关技术标准 

对于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结合的系统，目前的主要技术规范如

下： 

（1）GB/T 18713《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

范》 

（2）GB/T 20095《太阳能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 

（3）GB/T 26973《空气源热泵辅助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储水箱容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vdYPtHAISfc=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S1mYYz5s9TY=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S1mYYz5s9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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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大于 0.6m3)技术规范》 

（4）GB/T 29158《带辅助能源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储水箱容积大

于 0.6m3)技术规范》 

（5）GB/T 29160《带辅助能源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储水箱容积大

于 0.6m3)性能试验方法》 

（6）GB/T 28737《太阳能热水系统(储水箱容积大于 0.6 m3)控

制装置》 

（7）GB 50364《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 

（8）GB/T 50604《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评价标准》 

（9）GB/T 6424《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 

（10）GB/T 17581《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 

（11）GB/T 26974《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吸热体技术要求》 

（12）GB/T 4271《太阳能集热器热性能试验方法》 

（13）GB/T 17049《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 

（14）DBJ53－18《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设计施工技术

规程》（云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15）GB/T 21362《商业或工业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热水机》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S1mYYz5s9TY=
http://www.spsp.gov.cn/page/CN/2012/GBT%2029158-2012.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CN/2012/GBT%2029158-2012.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CN/2012/GBT%2029158-2012.shtml
http://www.spsp.gov.cn/page/CN/2012/GBT%2029160-2012.shtml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eiw/RsTZuDs=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eiw/RsTZuDs=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eiw/RsTZuDs=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PxGvKILxSrM=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PxGvKILxSrM=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B7EFn//5Vwk=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B7EFn//5Vwk=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ozS%2BQ7uqbtE=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ozS%2BQ7uqbtE=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xNNHn39i/hQ=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xNNHn39i/hQ=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13mRx32kgrM=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13mRx32kgrM=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ozS%2BQ7uqbtE=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13mRx32kgrM=
http://www.spsp.gov.cn/DataCenter/Standard/PDFView.aspx?ca=vdYPtHAIS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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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水量设计 

3.1. 热水定额标准 

热水设计定额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2009

版）和《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 规定。一般应按《民

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设计，设计定额如表 3-1。 

表 3-1 热水平均日节水用水定额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节水用水
定额 

单位 

1 
住宅 
有自备热水供应和淋浴设备 
有集中热水供应和淋浴设备 

 
20～60 
25～70 

 
L/人·d 
L/人·d 

2 酒店式公寓 65～80 L/人·d 

3 
宿舍 
Ⅰ类、Ⅱ类 
Ⅲ类、Ⅳ类 

 
40～55 
35～45 

 
L/人·d 
L/人·d 

4 

招待所、培训中心、普通旅馆 
设公共厕所、盥洗室 
设公共厕所、盥洗室和淋浴室 
设公共厕所、盥洗室、淋浴室和洗衣室 
设单独卫生间、公用洗衣室 

 
20～30 
35～45 
45～55 
50～70 

 
L/人·d 
L/人·d 
L/人·d 
L/人·d 

5 
宾馆客房 
旅客 
员工 

 
110～140 
35～40 

 
L/床位·d 
L/人·d 

6 

医院住院部 
设公共厕所、盥洗室 
设公共厕所、盥洗室和淋浴室 
病房设单独卫生间 

医务人员 
门诊部、诊疗所 
疗养院、休养所住院部 

 
45～70 
65～90 

110～140 
65～90 
3～5 

90～110 

 
L/床位·d 
L/床位·d 
L/床位·d 
L/人·班 
L/人·次 
L/床位·d 

7 

公共浴室 
淋浴 
淋浴、浴盆 
桑拿浴（淋浴、按摩池） 

 
35～40 
55～70 
60～70 

 
L/人·次 
L/人·次 
L/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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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办公楼 5～10 L/人·班 

注：1. 热水温度以 60℃计； 

2. 选用居住建筑用水定额时，应考虑相应地区、城市规模和住宅类型的生活

用水定额取值，即三区中小城市取低值，一区特大城市取高值。云南省属于二区，

中小城市取中下值，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取中间或中间偏上值。 

3. 宿舍按条件分为Ⅰ～Ⅳ类，Ⅰ类、Ⅱ类分别指单人间和两人间，具有独立

的卫生间；Ⅲ类、Ⅳ类分别是指 3～4 人间和 6～8 人间。 

3.2. 热水量计算 

（1）确定热水设计温度 

无论太阳能加热还是热泵加热，其热效率均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

而降低。因此，太阳能与热泵结合的热水系统，其热水设计温度不宜

过高，拟以 50℃～55℃为宜。对于高层建筑，考虑热水管道较长，

散热较大，热水设计温度取 55℃较为合适。然而，表 3-1 给出的热水

定额是按 60℃为标准的，如果按 55℃设计，应进行折算。若按冷水

温度 15℃计算，则折算系数为 1.125。即表 3-1 给出的 60℃热水定额，

乘以折算系数 1.125，即折算为 55℃的热水定额。 

（2）设计日用热水量 

1000/NqQ rw 
， dm3

               （3－1） 

（3）最大小时用热水量 

  

24

w

hh

Q
Kq  ， hm3 ；                      （3－2） 

式中 hK 取值见表 3-2～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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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住宅热水用水小时变化系数 hK  

居住人数 ≤100 150 200 250 300 500 1000 3000 ≥6000 

hK  5.12 4.49 4.13 3.88 3.70 3.28 2.86 2.48 2.34 

表 3-3 旅馆热水用水小时变化系数 hK 值 

床位数 ≤150 300 450 600 900 ≥1200 

hK
 6.84 5.61 4.97 4.58 4.19 3.90 

表 3-4 医院热水用水小时变化系数 hK 值 

床位数 ≤50 75 100 200 300 500 ≥1000 

hK
 4.55 3.78 3.54 2.93 2.60 2.33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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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水系统总体设计 

针对设计中存在的常见问题，本章就系统的构成与选择、热水

箱设计、热水量计算和热泵容量计算等进行阐述。这些内容中大部分

是目前有关标准、规范、手册、专著中不涉及或没有讲清楚的。 

4.1. 系统构成与选择 

太阳能与热泵结合的系统，可以分为单水箱系统和双水箱系统。

总体上说，单水箱系统较简捷，但冷热水混水较严重，热泵加热对太

阳能利用效率的影响较大，这种系统适合于系统规模较小的情况，如

图 4-1。热泵加热一般位于中部偏上位置，水箱下部属于纯太阳能加

热的空间，可避免热泵加热对于太阳能的利用造成过大的影响；水箱

上部为热水储备空间，为热水的正常供给提供保障；另外要求太阳能

集热循环的上循环口比热泵上循环口略低，以便防止当太阳能集热温

度低于系统热水供给温度时，太阳能集热循环对于热水供给的影响，

防止热泵的非必要启动。 

双水箱系统复杂一些，但可减轻冷热水混水，减轻以致消除热泵

加热对太阳能利用效率的影响。双水箱系统又可分为单水箱集热和双

水箱集热两类。单水箱集热的系统，一般设置一大一小两水箱，分别

作为太阳能集热水箱和热泵加热水箱，如图 4-2，太阳能集热水箱的

容积应与集热器面积相匹配。双水箱集热的系统，其中低温水箱和高

温水箱的下部均供太阳能集热储热之用，高温水箱中部供热泵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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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水箱上部为热水储备空间，如图 4-3、图 4-4。其中双水箱联合

集热循环的系统，难以形成稳定的基于温差的自然循环动力，因此不

宜采用自然循环方式，应采用强制循环。 

各类系统循环与基本配置如表 4-1。 

另外，必要时可以设置 3 水箱及以上的多水箱系统，其工作原理

和设计原则与双水箱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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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双水箱太阳能-热泵系统循环与基本配置原则 

系统形式 
太阳能集热循环方式 

及基本配置 
系统特点 

单水箱系统 

太阳能加热和热泵加热共用一

个水箱，热泵加热应集中于水箱

上部。如图 4-1。热泵下循环口

一般位于水箱下部(0.5～0.6)L高

度位置，上循环口位于(0.7～

0.8)L 高度位置。 

系统简单，冷热水

混水较严重，设计

不当时热泵应用对

太阳能利用效率的

影响很大。 

双

水

箱

系

统 

单水箱集

热 

分为热泵加热专用水箱和太阳

能集热专用水箱，热泵加热水箱

为供热水箱，集热水箱为预热水

箱，集热水箱的容积应当与集热

器面积相匹配；两水箱的配比约

为 3:7～1:2；循环方式不限。如

图 4-2。 

系统较简单，热泵

加热不会影响太阳

能集热效率，热泵

水箱的水冷却后不

能通过太阳能加热

升温。 

两

水

箱

集

热 

独立

循环 

两水箱分别集热循环，各自水箱

对应的集热器与加热容积相匹

配，循环方式不限。如图 4-3。

热泵上循环口上方的水箱容量

占水箱总容积的 20%～25%，下

循环口上方的水箱容量占水箱

总容积的 35%～40%。 

系统较复杂，性能

较稳定，综合性能

较好。 

联合

循环 

两水箱联合集热循环，原则上应

采用强制循环，两水箱的大小应

相同。如图 4-4。热泵上循环口

上方的水箱容量占水箱总容积

的 20%～25%，下循环口上方的

水箱容量占水箱总容积的35%～

40%， 

系统复杂，技术水

平要求较高，综合

性能好。 



 

— 119 — 

 

系统说明：热泵下循环管口 A 的位置 L2=(0.5～0.6)L，上循环管口 B 的位置 L3=(0.7～0.8)L；太阳能集热循环的上循环管口 C 比热

泵上循环管口 B 略低(L1<L3)。图示系统属于带有自然循环功能的强制循环系统。 

图 4-1 单水箱系统 

 



 

— 120 — 

 

系统说明：两水箱分为热泵加热水箱和太阳能集热水箱，容积比例约为 3:7～1:2；太阳能集热水箱的容积应与集热器面积相匹配。 

图 4-2 单水箱集热双水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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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说明：热泵上循环管口 B 上方的水箱容量占水箱总容积的 20%～25%，下循环管口 A 上方的水箱容量占水箱总容积的 35%～40%；

低温热水箱的集热器面积与其水箱容积相匹配，高温热水箱的集热器面积与热泵上下循环管口 AB 的中点以下的水箱容积相

匹配；高温热水箱的太阳能集热循环的上循环管口 C 比热泵上循环管口 B 略低。 

图 4-3 独立循环双水箱系统 



 

— 122 — 

 系统说明：热泵上循环口 B 上方的水箱容量占水箱总容积的 20%～25%，下循环口 A 上方的水箱容量占水箱总容积的 35%～40%；

太阳能集热循环的上循环口 C 比热泵上循环口 B 略低。 

图 4-4 联合循环双水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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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热水箱设计 

4.2.1. 热水箱的容量，原则上应不小于设计日用热水量；热水箱的

容量还应与集热器面积相匹配，对于与热泵结合并共用水箱的系统，其

容量应比纯太阳能热水系统大 15%～25%。这是因为热泵加热的空间为

高温热水所占据，这部分空间难以被太阳能集热所利用。 

4.2.2. 集热循环的上循环管口应该低于热泵循环的上循环管口，且

高于热泵循环的下循环管口。集热器的上循环管口应尽可能高，但如果

高于热泵的上循环管口，则可能由于太阳能的集热循环降低高温热水区

的温度，使得热泵发生不必要的启动，浪费电能。 

4.2.3. 热泵上循环管口以上的热水储量应该相当于日供热水量的

20%～25%。这是一个热水供给的安全储量，过高可能造成电耗增加，过

低则保障性不足，容易发生热水供给不济的问题。 

4.2.4. 双水箱之间的连接应采用自低温水箱上部至高温水箱下部

的串联连接，如图 4-2～图 4-4，连接管直径应当比集热强制循环管直径、

供热水管直径大 1～2 号。 

4.2.5. 供热水口应在保证不吸空的前提下，尽可能高一些，以保证

储备热水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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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集热器面积计算 

集热器面积计算按《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

GB50364－2005 进行。 

对于直接式系统： 

)1(

)(

LcdT

irw

c
J

ftt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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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间接式系统，按直接式系统计算后进行修正即可。 

如果集热器实际安装面积与设计采光面积相差较大，可反算其太阳

能保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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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η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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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按上式计算的太阳能保证率，是日太阳辐射量为全年平均值时的日

太阳能保证率，显然，晴天的太阳能保证率会高于计算值，阴雨天会较

低些。如果上式计算的太阳能保证率达到 100％甚至更高，则晴天会出

现所产热水大量富裕的情况（而阴雨天仍然是保证不了的），会造成太阳

能建造投资的浪费。因此，一般认为太阳能保证率为 0.7 左右比较经济，

是考虑到晴天不会出现大量热水富裕的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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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热泵容量设计 

系统日耗热量 

  CttQQ lrwd )(  ， dkJ /                  （4－2） 

系统平均小时耗热量 

  
24

d
j

Q
Q  ， hkJ /                     （4－3） 

考虑实际用水的不均匀性，设计小时耗热量 

  jhh QKQ ＝ ， kJ/h          （4－4） 

对于一般容积式加热装置，设计小时供热量通过下式确定： 

T

cttV
QQ wlrr

hg

)( 
 ， hkJ /       （4－5） 

对于式（4－5），取 C)kJ/(kg.＝cw 184 ，
31000kg/mρ＝ ，代入式（4-2）～

（4－4），并作单位换算，得 

)(
24

1.16 lr
rwh

g tt
T

VQK
Q  ）（ ， kw       （4－6） 

引入辅助能源容量系数： 

w

r
h

Q

V

T
KK

24
ｊ

          
（4－7） 

辅助能源容量系数的物理意义是：当系统全部由辅助能源供热时，

热水供给时间（24 小时）与辅助能源工作时间之比。假设该值为 3，则

辅助热源加热时间为 24/3=8 小时。 

一般来说，对于住宅类系统，辅助能源容量系数应该不小于 3，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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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热源的日工作时间不应大于 8 小时。 

即热泵的容量计算，可按式（4－6）计算，再按式（4－7）核算每

天的最大加热时间： 

ｊK
H

24


 
，h             （4－8） 

或按式（4－8）计算得到 H后，进而直接计算热泵加热容量： 

)(1.16 lr
w

g tt
H

Q
Q  ， kw

       
（4－9） 

如昆明某小高层住宅，屋顶设置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系统，住户人

数 250 人，设计日用热水量 wQ ＝10 dm3
，水温 rt ＝60 C ，考虑到热泵加

热拟适当加大水箱容积，设计热水箱有效容积为 12m3，采用单水箱系统，

如图 4－1。设计水箱直径为 2.2m，水箱高度尺寸：L＝3.2m，L1＝2m，

L2=1.6m，L3＝2.2m。热泵上循环口之上的水箱有效容积 rV ＝3.8
3m ，冷

水初始温度，按全年平均温度取值 lt ＝15 C ，设计小时耗热量持续时间

取 T＝3h，查表 3－2， hK ＝3.88。 

将以上参数代入式（4－6），得 gQ ＝18.27 kw。 

将以上参数代入式（4－7），得 jK ＝0.84，根据式（4－8），热泵的

最大加热时间为 24/0.84=28.6h，显然不符合要求，按热泵加热时间不超

过 8h 的要求，重新设计热泵加热容量。即设 H＝8h，代入式（4－9）得

gQ ＝65.25 kw  

即热泵的输出功率不应小于 65.25 kw。 



 

— 127 — 

上例中，按式（4－6）～（4－8）计算，热泵输出功率只需要 18.27 kw，

最大日加热时间需要 28.6h。这是因为热泵加热的管口在水箱中位置较

低，热水储量较高（ rV ＝3.8
3m ，占日热水用量的 38％）。不妨将有关管

口适当上移：L1＝2.3m，L2=1.9m，L3＝2.5m，如此 rV ＝2.66
3m ，计算

得 gQ ＝38.1 kw， jK ＝1.752，H＝13.7h。日最大加热时间仍然偏长，仍

应按 H＝8h， gQ ＝65.25 kw。但管口调整后用于太阳能加热的空间增大，

对于太阳能的充分利用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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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防冻设计 

5.1. 系统防冻方式选择 

云南的气候类型大多数地区属于气候温和地区，目前常用的防冻措

施大致有以下几种： 

（1）选用真空管集热器，并对室外管道进行保温。 

（2）工质防冻方式，即采用间接式系统，用防冻液作集热器加热的

工质，再通过工质换热的方式加热水箱中的水。 

（3）循环防冻方式，即检测集热器内部的温度，当集热器内部温度

低于设定值时，启动循环泵，用储热水箱中的水置换集热器中的低温水。 

（4）排空防冻方式，在一定条件下，排空集热器及其管道中的存水，

保护系统免遭低温冻坏。 

以上四种方法，都是云南绝大多数地区常用的、可靠的防冻方法，

具体工程设计中选用何种方法，要综合考虑工程的其它条件加以选择。

如自然循环系统，选择真空管集热器，利用真空管的防冻功能，加之室

外管路的良好保温，即可获得满意的防冻效果；平板式强制循环系统，

选用循环防冻方法比较方便；如果集热器的位置高于储热水箱，选用排

空防冻方法比较方便；对于综合要求较高的系统，可以选择工质防冻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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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质防冻方式设计 

工质防冻是最完善的防冻方式，是国外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最多的

方式。此类系统不但防冻，而且具有集热系统不会结垢，系统寿命长，

水质清洁卫生等优点。其不足之处是系统构成较复杂，造价较高，热效

率较低，工质的应用寿命不长，需要定期更换。 

工质防冻是在系统中设置换热器构成双回路，采用防冻液-水的二次

换热实现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运行。集热器与换热器的热侧构成第一个循

环回路，换热器的冷侧与热水箱构成第二个循环回路，在换热器中实现

工质与水的换热。如图 5-1 所示。 

 

图 5-1 工质防冻系统（外置换热器） 

图 5-1 所示的系统，其换热器属于外置式换热器，即换热器是一个

独立的装置。外置换热器一般采用紧凑型的高效板式换热器，集热和储

热两侧均采用强制循环方式，即所谓双循环。此类系统技术成熟，适应

性强，一般集中式系统均采用此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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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循环防冻方式设计 

循环防冻是通过循环水泵用贮水箱的水置换系统管道和集热器中的

水，保证系统管道和集热器内的水温在冰点以上。 

此类方法通过检测集热器的温度，当其低于设定值时（一般为 2℃～

5℃），温度控制器启动循环水泵运行，当温度高于某一温度值时（一般

为 6℃～8℃），循环水泵停止。 

对于强制循环系统，循环防冻是比较方便的方法，只要在控制器上

增加低温循环控制即可。不过在低温循环时容易使得水箱上部的水温降

低，如果通过电动阀切换控制，在低温循环时，循环水回流到水箱下部，

就比较理想了。 

5.4. 排空防冻方式设计 

排空防冻是通过排空太阳能热水系统管路和集热器中的水，达到防

止系统冻结破坏的目的。     

排空防冻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储热水箱一般应低于集热器，以便集

热器阵列中的存水能够回流到水箱中。 

一般的排空防冻系统如图 5-2 所示，在集热器的最高处安置通气阀，

安置一个电磁阀与单向阀并联。当集热器中温度低于设定值时，开启电

磁阀，使得集热器阵列中的存水回流到水箱中。这种主动打开电磁阀的

排空防冻系统我们称之为“主动式排空防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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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式排空防冻系统需要启动电磁阀排空，一旦电磁阀损坏或电路

故障，会影响到排空防冻系统的运行。如此可以采用“被动式排空防冻

系统”，如图 5-3 所示。其方法是把系统中的单向阀改造成为逆向微导通

的“特型伐”，即当循环水泵停止运行后，特型伐的逆向缓慢地让流体回

流到水箱，如果时间足够长（如数小时），便可以让集热系统中的水全部

流回到水箱中，使系统避免冻结损坏。由于“特型伐”只是逆向“微导

通”，所以对于系统的正常集热运行并不会构成影响。 

当水箱高于集热器时，增加一个控制水箱，也可以设计成排空防冻

系统，如图 5-4 所示。控制水箱其实也是一个浮球控制水箱，只是浮球

所控制的水位之上还要预留足够的空间以容纳集热系统排空的水量。 

选用排空防冻时，系统设计安装时需考虑系统管路有一定的坡度，

以利于水回流排空通畅。 

 

图 5-2 主动式排空防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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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被动式排空防冻系统 

 

 

图 5-4 水箱高位时的排空防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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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热水供给与回水系统设计 

6.1. 设计总则 

6.1.1. 热水供给应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15-2003 进行

设计，热水用水点压力应在 0.05～0.45MPa 范围内；水温不高于 75℃，

不低于 45℃。 

6.1.2. 热水供水分区应与冷水供水分区一致，应该尽可能使每个用

水点的热水压力与冷水压力大体相等，冷水与热水的压力差不宜大于

0.02MPa。 

6.1.3. 高层建筑的太阳能热水供给，一般采用重力供水方式，对于

较低层的住户，供水静压力可能超过限定值（0.45MPa），应采取减压措

施。 

6.1.4. 高层集中式热水供给，应当设置回水系统，提高热水用水的

方便性与舒适性。 

6.1.5. 高层热水供给的主管道，宜采用变管径设计，尽可能减小管

道内存水。 

6.2. 供水系统管径的设计 

一般情况下，管道的管径按下式确定： 

         
v

W
d

 

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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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按表 6-2 进行选择或校核。 

表 6-2 热水供/回水管管径 

管径（mm） 15～20 25～40 50 80 125  

最大流速

（m/s） 
0.8 1.0 1.2 

流

量 

L/s 0.14～0.25 0.49～1.26 2.36 6.03 14.72 

M3/h 0.50～0.90 1.76～4.54 8.50 21.71 53.00 

 

热水供水管管径不应有过多的富裕量，且宜根据各楼层分区采用不

同的管径，以便尽可能减小管道内存水和热量的散失。 

6.3. 供水系统的减压 

6.3.1. 供水的减压可采用减压阀，减压阀可安装在主管上，也可安

装在支管上。 

6.3.2. 应注意选择合适的减压阀类别，有的减压阀只能水平安装，

有的则可水平安装，也可立向安装。 

6.3.3. 减压阀的两端应设置阀门、压力表，以便维修、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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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供水系统的回水 

6.4.1. 回水一般应回到热水箱的下部，如果有多个热水箱，应该回

到较低温度热水箱的下部。 

6.4.2. 在支管上设置减压供水的系统，主管回水泵可安装在屋面，

回水泵的扬程仅需要克服流动阻力即可。 

6.4.3. 在主管上设置减压供水的系统，主管回水泵应安装在与减压

阀相同的楼层；多级减压的系统，回水泵应安装在最低层减压阀的楼层；

回水泵的扬程应大于回水泵与水箱之间的高差。 

6.4.4. 对于住宅类建筑，回水宜分时段进行；对于集中用水时段，

回水系统宜处于待机（工作）状态；在夜间，回水系统宜处于关机状态。 

6.4.5. 对于多干管、立管的供水－回水系统，回水管道宜采用等程

布置；必要时可在适当位置设置限流调节阀、温控阀等确保回水温度的

均衡性，也可采用多个独立的回水系统。 

6.4.6. 回水管上应该设置单向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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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设计要点 

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简称“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是指

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充分结合并实现整体外观的和谐统一，使用功能

有机结合，并使其成为建筑工程的组成部分，做到统一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和验收、与建筑工程同时投入使用。 

7.1. 建筑屋面的规划设计原则要求 

7.1.1. 在进行建筑规划及设计时，应把太阳能热水系统作为一个重

要的建筑元素，综合考虑场地条件、建筑高度、容量、周围环境和太阳

能热水系统设计和安装的技术要求，合理确定建筑朝向、间距、群体组

合、建筑造型和空间环境，为太阳能的充分利用创造有利条件。 

7.1.2. 在进行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规划设计时，应优先把太阳能热水

系统安置在屋顶上，屋顶应该优先设计为平屋面或南向（或南偏西向）

单坡面，以利太阳能的利用。 

7.1.3. 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供水要

求，留有足够的集热器安装位置，尽量减少建筑构件对集热器日照的影

响。平屋面屋顶或斜屋面的集热器安装面应该宽敞完整，尽可能避免构

筑物、建筑附属设施等对屋面形成条块分割。 

7.1.4. 屋顶上应避免设置影响太阳能利用的装饰构架，屋顶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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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应不明显影响太阳能的利用；女儿墙不宜过高，或把女儿墙设计

为围栏形式。 

7.1.5. 楼梯/电梯间、建筑附属设施应尽可能安置在北面。 

7.1.6. 建筑设计应合理确定太阳能热水系统各组成部分在建筑中

的位置，并应满足所在部位的防水、排水、承重和系统检修等要求。 

7.1.7. 在安装太阳能集热器的建筑部位，应设置防止太阳能集热器

损坏后部件坠落伤人的安全防护设施。 

7.1.8. 建筑的主体结构或结构构件，应满足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荷载

要求。 

7.1.9. 太阳能集热器不应跨越建筑变形缝设置。 

7.1.10. 对于坡屋面建筑，应设置安装集中式水箱和空气源热泵的平

台。 

7.1.11. 空气源热泵的安装位置应该四周空旷，通风良好。 

 

7.2. 热水系统的建筑一体化设计 

7.2.1. 对于斜屋面建筑，应尽可能在屋顶考虑安置集中式水箱。 

7.2.2. 太阳能设施应整齐布置、规范安装。 

7.2.3. 屋面管道应有管架支承，离开地面 50mm以上。 

7.2.4. 高耸显眼的集中式太阳能水箱，应进行适当装饰，不影响建

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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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太阳能设施应按规范防雷、防风，保障安全运行。 

7.2.6. 安装在建筑上或直接构成建筑围护结构的太阳能集热器、水

箱等，应有相应的安全技术保障措施。 

7.2.7. 应优先采用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必要时也可采用集中-

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7.2.8. 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平均每户太阳能安装面积应不少于

1.5 平方米，当屋面太阳能集热器安装面积不足以满足全体住户时，应优

先供给上层住户，对于下层住户，宜独立安装家用空气源热泵热水器。 

7.2.9. 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平屋面和坡屋面应符合《民用建筑太阳

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GB 50364-2005 的要求。并尽可能把集热器的

安装方位控制在南偏东 30°至南偏西 60°范围内。在此方位以外在范围

安装时，应对集热器的安装量进行补偿。 

7.2.10. 集热器布置时应设置便于检修维护的通道。 

7.2.11.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不应损坏建筑物的结构；不应影响建筑

物在设计使用年限内承受各种荷载的能力；不应破坏屋面防水层和建筑

物的附属设施。 

7.2.12.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集热器基座、水箱基座、管网、支架等应

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牢固，符合相关建筑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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